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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 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針 對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

男 子 自 由 式 與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 

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比 賽 選 手 進 行 得 分 分 值 與 動 作 的 統 計 ， 分

成 優 秀 組 及 一 般 組 來 比 較 有 何 差 異 。 以 影 片 觀 察 法 將 資 料 編

輯 處 理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描 述 性 統 計 進 行 各 種 不 同 分 值 與 不 同

動 作 結 果 分 析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進 行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及 兩

賽 會 優 秀 組 得 分 內 容 之 差 異 。 中 國 全 運 會 取 得 資 格 的 隊 伍 較

平 均 ， 推 展 的 比 台 灣 還 來 的 普 及 ； 以 獎 牌 分 布 來 看 ， 顯 示 台

灣 角 力 發 展 過 度 集 中 於 幾 個 有 聘 任 專 業 角 力 教 練 的 縣 市 。 台

灣 優 秀 組 五 分 動 作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； 中 國 優 秀 組 所 有 分

值 都 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 ； 台 灣 優 秀 組 在 兩 分 動 作 顯 著 優 於

中 國 優 秀 組 ， 一 分 動 作 則 是 中 國 優 秀 組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優 秀

組 。 台 灣 優 秀 組 在 五 分 的 F a l l、 兩 分 的 側 翻 、 ㄧ 分 的 技 術 加

分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； 中 國 優 秀 組 五 分 的 Fa l l、 三 分 的 擒

抱 摔 及 其 他 ， 兩 分 的 側 翻 ， ㄧ 分 的 雙 腳 擒 抱 、 跪 姿 反 抱 、 技

術 加 分 、 cl i n c h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； 中 國 優 秀 組 三 分 動 作

的 其 他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； 台 灣 優 秀 組 在 兩 分 動 作 的 滾 橋

顯 著 高 於 中 國 優 秀 組 ， 中 國 優 秀 組 在 ㄧ 分 動 作 的 跪 姿 反 抱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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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。 優 秀 組 任 何 分 值 的 動 作 都 優 於 一 般 組 ，

證 明 了 角 力 是 需 要 積 極 得 分 的 運 動。Fa l l 是 可 以 直 接 決 定 勝

負 且 最 重 要 的 動 作 。  

 

關 鍵 字 ： 男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、 技 術 分 析 、 得 分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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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 i w a n  2 0 1 3  a n d  T h e  N a t i o n a l  G a m e s  o f  t h e  P e o p l e ' s  R e p u b l i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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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i n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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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壹 章  緒 論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   角 力 運 動 被 公 認 為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競 技 運 動 ， 早 在 西 元 前

7 7 6年 古 代 奧 運 會 裡 就 有 的 競 賽 項 目，將 近 一 千 年 在 古 代 奧 運

會 裡 都 是 主 要 比 賽 項 目 之 一（ 蘇 盈 慈， 2 0 1 2）。直 到 現 在 奧 運

會 角 力 始 終 都 是 競 賽 項 目 之 一 ， 角 力 在 奧 運 會 裡 佔 有 相 當 大

的 比 重 ， 一 共 有 1 8面 金 牌 數 。 1 8 9 6 年 第 一 屆 奧 運 會 只 有 希 羅

式 項 目 ， 而 在 1 9 0 4年 美 國 聖 路 易 士 舉 辦 的 第 三 屆 奧 運 會 中 加

入 了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 ， 1 9 1 2年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（ F I L A） 的 正 式

成 立 後 極 力 在 世 界 各 國 推 動 角 力 運 動 ， 使 得 角 力 運 動 得 以 蓬

勃 發 展，目 前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統 計 共 有 1 7 5 個 會 員 國 ， 分 布 為 ：

歐 洲 4 7個 、 非 洲 4 5個 、 亞 洲 3 7個 、 美 洲 3 1個 、 大 洋 洲 1 5個 國

家 等 ， 還 持 續 增 加 中 ； 到 了 1 9 8 4 年 開 始 增 設 女 子 組 的 比 賽 ，

女 子 組 只 有 自 由 式 一 項 ， 比 賽 規 則 與 男 子 自 由 式 一 樣 ， 1 9 8 7

年 在 瑞 士 舉 辦 了 第 一 屆 世 界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； 為 了 擠 進 奧 運

會 ，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於 1 9 9 6年 將 男 子 自 由 式 及 希 羅 式 角 力 各 減

兩 個 量 級 ，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減 少 三 個 量 級 ， 到 了 2 0 0 4年 雅 典

奧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 成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之 一 。 目 前 在

奧 運 比 賽 中 男 子 自 由 與 希 羅 式 各 有 七 個 量 級 ， 而 女 子 自 由 式

四 個 量 級 ， 合 計 1 8個 量 級 （ 蔡 勝 良 ， 2 0 0 7）。  

  角 力 運 動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是 以 選 手 一 對 一 且 未 穿 戴 任 何 輔

助 用 具 之 情 況 下 進 行 徒 手 攻 擊 的 一 項 對 抗 性 運 動 （ 王 瑩 琪 ，

2 0 1 1）。每 場 比 賽 時 間 六 分 鐘 ， 分 為 兩 個 回 合 ， 回 合 中 間 休 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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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十 秒 ， 雙 方 分 數 差 距 達 七 分 或 使 對 方 雙 肩 著 地 壓 制 （ F a l l）

級 贏 得 勝 利 並 提 前 結 束 比 賽 。 而 裁 判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間 將 選 手

有 效 攻 擊 動 作 判 定 為 一 分 、 二 分 、 三 分 、 五 分 或 壓 制 勝

（ F a l l），選 手 所 獲 得 的 分 數 必 須 由 場 中 的 執 行 裁 判 及 場 外 記

分 裁 判 與 主 任 裁 判 三 位 認 可 並 同 意 時 分 數 才 成 立 。 隨 著 時 代

的 進 步 ， 角 力 運 動 也 跟 著 進 步 ， 為 了 觀 眾 能 更 清 楚 瞭 解 角 力

比 賽 的 進 行 ，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也 會 不 斷 的 修 訂 比 賽 規 則 ， 鼓 勵

多 進 攻 也 對 於 消 極 的 一 方 進 行 警 告 扣 分 ， 使 得 角 力 比 賽 呈 現

快 節 奏 的 攻 擊 型 態 。 角 力 選 手 的 訓 練 非 常 辛 苦 ， 除 了 角 力 技

巧 的 訓 練 之 外 ， 還 包 括 有 氧 及 無 氧 方 式 的 訓 練 ， 著 重 於 提 升

心 肺 耐 力 以 及 上 下 肢 各 部 位 肌 肉 的 強 度 與 耐 力，得 以 在 6分 鐘

的 比 賽 中 獲 得 勝 利 ( H o r s w i l l , 1 9 9 2 )。  

  角 力 技 術 動 作 變 化 非 常 多 ， 根 據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指 出 ， 角

力 攻 擊 動 作 命 名 的 有 3 0 0多 種，而 沒 有 命 名 的 卻 不 計 其 數，每

種 動 作 都 有 進 攻、防 守、反 攻 的 變 化 (林 鼎 政、張 哲 瑋，2 0 1 3 )，

而 哪 些 動 作 在 現 今 的 角 力 比 賽 規 則 中 是 最 適 合 最 容 易 得 分

的 ， 是 非 常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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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基 於 前 述 的 研 究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 觀 察 兩 賽 會 所 有 比 賽 之 有 效 得 分 分 值 及 有 效 得 分 動 作  

統 計 分 析 。  

二 、  比 較 兩 賽 會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之 間 得 分 主 要 是 哪 種 分 值 。  

三 、  比 較 兩 賽 會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之 間 得 分 主 要 是 哪 些 動 作 。  

四 、  比 較 兩 賽 會 優 秀 選 手 之 間 得 分 主 要 分 值 與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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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(一 )研 究 對 象   

    本 研 究 以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

式 與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

自 由 式 ， 兩 者 第 一 至 第 七 量 級 所 有 參 賽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組

別 分 為 台 灣 全 運 會 共 計 8 3 人 ； 中 國 全 運 會 共 計 1 1 2 人 ，  

總 計 1 9 5 人 。  

 

(二 )研 究 項 目  

1 . 觀 察 兩 賽 會 所 有 比 賽 之 有 效 得 分 分 值 及 得 分 動 作 統 計  

分 析 。  

2 . 觀 察 兩 賽 會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得 分 分 值 主 要 是 哪 種 分 值 。  

3 . 觀 察 兩 賽 會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得 分 動 作 主 要 是 哪 些 動 作 。  

4 . 觀 察 兩 賽 會 優 秀 組 選 手 使 用 得 分 分 值 與 動 作 有 何 不 同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  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比 賽 及 2 0 1 3 年 中

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比 賽 影 片 皆 由 研 究 者

親 自 前 往 拍 攝 蒐 集 資 料 ， 礙 於 場 地 、 環 境 、 拍 攝 位 置 、 角 度

等 限 制，在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

自 由 式 因 比 賽 場 地 過 大 無 法 清 晰 錄 製 所 有 賽 程 ， 而 造 成 在 分

析 影 片 資 料 過 程 中 可 能 會 有 些 許 誤 差，而 造 成 分 析 上 的 影 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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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自 由

式 比 賽 採 用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於 2 0 1 2 年 國 際 角 力 規 則 實 施。最 大

的 不 同 於 2 0 1 3 年 最 新 角 力 規 則 比 賽 時 間 是 三 分 鐘 兩 回 合，而

2 0 1 2 年 規 則 比 賽 時 間 是 兩 分 鐘 三 回 合，因 此 本 研 究 不 分 析 得

分 與 比 賽 時 間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 

 

  本 研 究 僅 分 析 比 賽 選 手 之 技 術 ， 無 法 深 入 了 解 選 手 本 身

之 身、心 理 狀 況 與 場 地 氣 候 因 素 是 否 有 影 響 選 手 之 運 動 表 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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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操 作 型 定 義  

 

一 、 男 子 量 級 區 分  

    男 子 各 量 級 區 分，依 據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於 2 0 1 3 年 最 新 國 際

角 力 規 則 實 施 ， 男 子 自 由 式 比 賽 量 級 共 分 為 七 個 量 級 ， 適 用

於 所 有 成 人 之 比 賽 ， 如 表 1 - 1 所 示 ：  

表 1 - 1、 男 子 自 由 式 各 量 級 區 分 表  

級 別  體 重 區 分  

第 一 級  － 5 5 k g（ 含 5 5 k g）  

第 二 級  － 6 0 k g（ 5 5 . 1 k g～ 6 0 k g）  

第 三 級  － 6 6 k g（ 6 0 . 1 k g～ 6 6 k g）  

第 四 級  － 7 4 k g（ 6 6 . 1 k g～ 7 4 k g）  

第 五 級  － 8 4 k g（ 7 4 . 1 k g～ 8 4 k g）  

第 六 級  － 9 6 k g（ 8 4 . 1 k g～ 9 6 k g）  

第 七 級  － 1 2 0 k g（ 9 6 . 1 k g～ 1 2 0 k g）  

 

二 、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區 分  

    國 際 角 力 比 賽 獎 勵 辦 法 是 各 量 級 前 三 名 (一、二、三、三 )

頒 發 金 、 銀 、 銅 牌 ， 優 秀 組 定 義 此 次 兩 賽 會 晉 級 前 四 強 之 選

手 ， 一 般 組 就 是 各 量 級 未 晉 級 到 四 強 之 選 手 ， 以 此 方 法 來 區

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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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角 力 比 賽 之 得 分 分 值  

(一 )一 分 ( O n e  P o i n t s )  

1 .選 手 於 立 姿 或 跪 撐 姿 勢 使 用 正 確 之 擒 抱 動 作 ， 但 並 未 將 對

手 置 於 危 險 的 摔 倒 狀 態 時 。  

2 . 選 手 在 角 力 墊 上 由 背 後 控 制 ， 並 且 控 制 對 手 於 墊 上 時 。  

(如 圖 1 - 1 )  

 

圖 1 - 1  ㄧ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一  

3 .選 手 因 對 手 使 用 犯 規 動 作 ， 故 未 能 完 成 擒 抱 控 制 動 作 。  

4 .選 手 進 攻 時 對 手 故 意 逃 出 角 力 墊 外 。   

5 .選 手 拒 絕 開 始 進 行 比 賽 或 使 用 犯 規 動 作 及 暴 力 行 為 。  

6 .選 手 做 滾 橋 攻 擊 時 對 手 用 雙 手 撐 地 ， 而 手 肘 及 雙 臂 未 任 何

一 手 觸 地 時 。 (如 圖 1 - 2 )  

 

圖 1 - 2  ㄧ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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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兩 分 ( Tw o  P o i n t s )  

1 .選 手 由 後 方 將 對 手 摔 倒 ， 並 於 其 背 後 取 得 完 全 控 制 的 狀 態

時 三 點 觸 地 ， 兩 手 一 膝 或 兩 膝 一 手 。 (如 圖 1 - 3 )  

 

圖 1 - 3  兩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一  

2 .在 跪 姿 狀 態 時，將 對 手 造 成 危 險 狀 態 或 瞬 間 F a l l。 (如 圖 1 - 4 )  

 

圖 1 - 4  兩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二  

3 .攻 擊 選 手 使 其 對 手 滾 動 其 肩 膀 。 (如 圖 1 - 5 )  

 

圖 1 - 5  兩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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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攻 擊 選 手 其 對 手 在 危 險 狀 態 下 逃 離 控 制 ， 並 跳 離 場 地 。  

5 . 防 禦 選 手 當 其 對 手 為 完 成 動 作 自 己 造 成 瞬 間 F a l l 或 雙 肩  

著 地 時 。  

6 . 立 姿 時 ， 當 其 被 對 手 摔 倒 後 瞬 間 阻 止 對 手 完 成 控 制 而 造 成

的 危 險 狀 態 。  

 

(三 )三 分 ( T h r e e  P o i n t s )  

1 .立 姿 時 以 小 幅 度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。  

2 .任 何 將 對 手 由 地 面 舉 起 ， 縱 使 其 一 個 或 二 個 膝 蓋 跪 下 ， 但

將 對 手 直 接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。 (如 圖 1 - 6 )  

 

圖 1 - 6  三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一  

3 .大 動 作 摔 倒 ， 但 未 直 接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。 (如 圖 1 - 7 )  

 

圖 1 - 7  三 分 分 值 講 解 動 作 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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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五 分 ( F i v e  P o i n t s )  

所 有 大 幅 度 （ 高 度 ） 立 姿 動 作 ， 將 對 手 高 舉 過 肩 膀 摔 下 ， 直

接 將 對 手 帶 入 危 險 動 作 。 (如 圖 1 - 8 )  

 

圖 1 - 8  五 分 分 值 講 解  

(五 )壓 制 獲 勝 ( F a l l )  

當 防 禦 選 手 被 其 對 手 控 制 ， 背 部 雙 肩 著 地 有 足 夠 時 間 讓 執 行

裁 判 觀 察 到 整 個 控 制 過 程 則 可 視 為 F a l l壓 制 勝 。 (如 圖 1 - 9 )  

 

圖 1 - 9  壓 制 獲 勝 講 解  

(六 )警 告 得 分 ( L e g a l  P o i n t )  

裁 判 判 定 犯 規 之 動 作 後，視 犯 規 情 況 由 對 方 獲 得 一 分 或 兩 分。 

資 料 來 源 參 考 自 - 新 、 舊 國 際 角 力 裁 判 規 則 之 研 究 與 探 討  

（ 張 聰 榮 ， 2 0 0 4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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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角 力 比 賽 之 得 分 動 作  

根 據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所 認 定 命 名 的 角 力 動 作 有 三 百 多 種 ，

而 沒 有 命 名 的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， 為 了 方 便 統 計 比 賽 的 得 分 動

作 ， 我 們 列 出 下 列 幾 種 動 作 ， 在 依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依 序 用 圖 片

來 介 紹 。  

(一 )一 分 動 作 (如 圖 1 - 1 0 ~ 1 - 1 4 )  

 

 

圖 1- 1 0  單 腳 擒 抱  

 

 

圖 1 - 1 1  雙 腳 擒 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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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1 2  跪 姿 反 抱  

 

 

圖 1 - 1 3  失 敗 得 分  

 

 

圖 1 - 1 4  自 由 式 c l i n c h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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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兩 分 動 作 (如 圖 1 - 1 5 ~ 1 - 1 9 )  

 

 

圖 1 - 1 5  滾 橋  

  

 

圖 1 - 1 6  頭 滾 橋  

 

 

圖 1 - 1 7  腳 滾 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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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1 8  頭 手 鎖  

 

 

圖 1 - 1 9  頭 手 十 字  

(三 )三 分 動 作 (如 圖 1 - 2 0 ~ 1 - 2 7 )  

  

 

圖 1 - 2 0  抱 頭 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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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2 1  單 臂 摔  

 

 

圖 1 - 2 2  肩 車 摔  

 

 

圖 1 - 2 3  單 臂 外 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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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2 4  擒 抱 摔  

 

 

圖 1 - 2 5  提 抱 摔  

  

 

圖 1 - 2 6  後 胸 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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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2 7  正 胸 摔  

資 料 來 源 :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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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文 獻 探 討  

本 章 共 分 為 四 節 ， 包 含 角 力 運 動 、 角 力 比 賽 規 則 、 角 力

比 賽 得 分 與 動 作 相 關 及 小 結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 一 節  角 力 運 動 相 關 文 獻  

    角 力 運 動 為 一 項 分 量 級 、 體 重 之 運 動 ， 屬 於 近 身 搏 鬥 且

極 具 複 雜 與 高 度 應 變 對 抗 的 全 面 攻 擊 之 技 擊 性 運 動 （ 王 瑩

琪 ， 2 0 1 1） ， 在 對 手 雙 方 互 相 抗 衡 下 沒 有 一 定 的 比 賽 程 序 ，

以 動 作 技 術 變 化 力 量 和 速 度 來 控 制 對 方 ， 在 比 賽 過 程 當 中 由

多 個 不 同 軸 向 之 轉 軸 動 力 來 完 成 攻 擊 或 防 禦 動 作 （ 宋 一 夫 ，

1 9 9 7 ） 。 角 力 比 賽 中 分 別 有 希 臘 羅 馬 式 （ G r e c o - R o m a n ） 和

自 由 式 （ F r e e s t y l e） ， 希 羅 式 角 力 又 稱 古 典 式 角 力 ， 是 由 希

臘 、 羅 馬 延 伸 出 來 所 以 稱 希 羅 式 ， 按 體 重 分 級 進 行 比 賽 ， 規

則 不 准 用 手 和 腿 攻 擊 對 手 的 下 半 身 ， 只 准 用 手 抱 對 方 腰 以 上

部 位 作 攻 擊 。 而 自 由 式 角 力 是 由 英 國 人 所 創 ， 由 希 羅 式 延 伸

而 出 ， 因 攻 擊 部 位 為 全 身 ， 所 以 稱 為 自 由 式 比 賽 。 與 希 羅 式

最 大 的 不 同 在 於 准 許 手 腳 並 用 ， 也 可 以 作 出 抱 腿 、 勾 腳 的 動

作 ,而 擒 抱 摔 、 腳 滾 橋 等 動 作 都 是 自 由 式 常 出 現 的 技 術 (吳 慧

莉，19 9 9 )。古 代 人 類 日 常 生 活 中 往 往 為 了 生 活 與 自 衛 必 須 與

野 獸 或 敵 人 博 鬥 ， 故 常 練 習 搏 鬥 的 有 效 技 巧 。 然 而 在 世 界 各

國 民 族 傳 統 活 動 當 中 都 有 類 似 角 力 技 術 活 動 如 中 國 的 摔 角 、

日 本 的 柔 道 與 相 撲 、 伊 朗 的 鼓 斯 帝 、 土 耳 其 的 維 意 那 、 蒙 古

的 相 撲 、 印 度 的 邊 丘 斯 、 羅 馬 的 角 力 （ 名 叫 托 倫 達 ） 、 瑞 士

的 理 貝 爾 等 等 ， 這 些 國 家 的 傳 統 運 動 都 和 角 力 有 著 相 關 性 的

技 術 。 中 國 摔 跤 的 起 源 ，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記 載 ， 相 傳 是 始 於



19 

 

黃 帝 時 代 。 據 龍 于 河 突 擊 軒 轅 黃 帝 傳 記 載 ： 蚩 尤 銅 頭 鐵 額 ，

則 角 觝 之 法 始 於 蚩 尤 ， 角 觝 之 法 即 為 摔 跤 之 濫 觴 。 或 許 是 因

為 這 項 運 動 為 人 類 ， 為 了 爭 取 生 存 。 摔 跤 是 一 項 非 常 古 老 的

體 育 運 動 項 目 ， 在 中 國 數 千 年 的 歷 史 ， 經 歷 了 許 多 變 化 。 中

國 古 代 沒 有 【 摔 跤 】 一 詞 ， 最 早 用 【 角 觝 】 【 角 力 】 ， 之 後

又 有 【 手 搏 】 、 【 摔 胡 】 、 【 相 撲 】 、 【 拍 張 】 等 詞 。 它 的

起 源 可 以 追 溯 到 還 沒 有 文 字 紀 錄 的 遠 古 ， 大 約 距 今 四 千 六 百

多 年 前 （ 任 海 ， 1 9 9 4） 。  

    角 力 運 動 雖 然 擁 有 悠 久 的 歷 史 ， 但 在 台 灣 算 是 個 新 興 運

動。第 一 次 參 與 國 際 賽 事 是 1 9 5 4 年 在 菲 律 賓 所 舉 行 的 第 二 屆

亞 洲 運 動 會，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協 會 成 立 於 1 9 7 3 年，是 為 我 國 與

國 際 角 力 總 會 之 接 觸 連 絡 唯 一 窗 口 。 而 最 初 我 國 參 與 角 力 運

動 的 人 口 都 是 由 柔 道 選 手 兼 任 ， 因 為 柔 道 與 角 力 有 許 多 相 同

的 摔 倒 動 作 ， 所 以 非 常 適 合 柔 道 選 手 參 與 。 不 過 起 初 只 參 加

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，直 到 1 9 8 9 年 角 力 協 會 聘 任 韓 籍 教 練 徐 薰 教

先 生 擔 任 1 9 9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國 家 隊 教 練，也 引 進 了 希 羅 式 角

力 技 術 ， 讓 台 灣 角 力 的 實 力 有 著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也 帶 入 不 一 樣

的 風 貌 。 而 當 初 受 韓 籍 教 練 訓 練 的 選 手 現 在 大 部 分 都 轉 任 教

練 進 行 訓 練 選 手 的 工 作 ， 讓 台 灣 的 角 力 運 動 繼 續 蓬 勃 發 展 。

而 近 年 來 我 國 選 手 在 國 際 賽 上 偶 有 佳 作 ， 但 是 在 亞 奧 運 會 上

至 今 還 沒 有 人 奪 牌 ， 相 信 只 要 在 教 練 及 選 手 認 真 訓 練 下 總 有

一 天 會 達 成 此 目 標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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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角 力 規 則 相 關 文 獻  

   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( F I L A ) 近 年 來 不 斷 更 新 規 則 ， 使 比 賽 更 加

激 烈 ， 節 奏 更 加 快 速 ， 吸 引 更 多 觀 眾 ，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促 使 角

力 運 動 不 斷 發 展 ， 賦 予 角 力 運 動 更 具 有 生 命 力 （ 張 瑞 興 、 沙

玲 莉，2 0 0 2 ）。一 場 比 賽 的 勝 負，與 規 則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。

換 言 之 ， 誰 能 了 解 最 新 的 比 賽 趨 勢 ， 將 是 比 賽 的 常 勝 軍 。 所

以 教 練 、 選 手 必 須 了 解 最 新 比 賽 趨 勢 及 最 新 的 角 力 比 賽 規 則

(林 鼎 政 、 阮 昇 浩 ， 2 0 0 9 )。  

    在 角 力 競 賽 史 中，有 一 場 比 賽 竟 連 續 角 逐 9個 小 時 之 久 仍

分 不 出 勝 負 最 後 經 裁 判 商 議 宣 佈 平 手 ， 為 何 會 有 時 間 如 此 久

的 角 力 比 賽 ， 原 因 在 於 當 時 角 力 比 賽 規 定 必 須 將 對 手 摔 倒 在

地 且 雙 肩 著 地 壓 制 才 能 定 勝 負 ， 沒 有 其 他 得 分 計 算 方 式 。 二

人 並 列 第 二 名，這 也 是 奧 運 史 上 比 賽 沒 有 第 一 名 的 項 目 (湯 銘

新， 1 9 9 6）。 19 1 2年 第 五 屆 奧 運 會 開 始 規 定，如 果 比 賽 時 間 內

任 何 一 方 沒 有 獲 得 雙 肩 著 地 壓 制 ， 按 得 分 的 多 少 來 判 定 勝

負 ， 一 開 始 只 有 1個 技 術 分 ， 不 管 使 用 甚 麼 技 術 都 只 有 1分 ，

後 來 根 據 使 用 動 作 的 質 量 和 倒 地 情 況 有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之

別，後 來 因 為 給 分 方 式 太 多 不 易 認 定 分 數 又 取 消 4分 的 記 分 方

式 ， 只 有 四 個 得 分 的 標 準 即 1分 2 分 3分 5分 。 直 到 1 9 2 0年 第 七

屆 奧 運 會 時 ， 才 規 定 希 羅 式 比 賽 時 間 為 1 5分 鐘 ， 自 由 式 比 賽

時 間 為 1 0 分 鐘 ， 時 間 到 還 是 沒 有 取 得 雙 肩 著 地 壓 制 勝

（ F a l l）， 則 在 延 長 2 0分 鐘 來 決 定 勝 負 。 但 這 樣 的 比 賽 時 間 還

是 過 於 冗 長 而 喪 失 了 競 賽 的 激 烈 性 ， 之 後 比 賽 時 間 又 逐 步 縮

短 。 分 數 差 距 優 勢 勝 利 的 分 數 也 由 1 5分 、 1 2 分 、 1 0分 （ 張 連

強 ， 1 9 9 8） 。 現 今 的 國 際 角 力 比 賽 規 則 沿 於 1 9 8 1 年 ， 由 於 世

界 各 國 的 角 力 比 賽 規 則 有 些 微 的 差 異 處 ， 國 際 角 力 總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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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F I L A ） 在 1 9 8 3 年 成 立 了 規 則 審 查 小 組 ， 邀 請 各 洲 角 力 裁 判

長 及 國 際 角 力 裁 判 委 員 會 所 屬 之 技 術 委 員 ， 針 對 現 行 角 力 比

賽 規 則 重 新 審 查、研 討、制 訂，國 際 角 力 總 會（ F I L A）於 1 9 8 7

年 1月 1日 正 式 修 訂 頒 佈 國 際 角 力 比 賽 規 則 並 實 行 至 今 （ 張 聰

榮， 2 0 0 4）。國 際 角 力 總 會 於 2 0 1 3 年 五 月 更 改 了 比 賽 時 間，而

最 新 的 比 賽 時 間 為 兩 回 合 各 3分 鐘，中 間 休 息 3 0秒，國 際 角 力

比 賽 得 分 分 值 與 時 間 變 化 如 下 表 2 - 1。  

表 2 - 1、 1 9 8 5年 - 2 0 0 6年 國 際 角 力 比 賽 得 分 分 值 變 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蔡 勝 良 、 張 聰 榮 （ 2 0 0 6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份  1分  2分  3分  3 + 1分  4分  5分  5 + 1分  F a l l  

1 9 8 5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有  

1 9 9 0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有  

1 9 9 5  有  有  有  有  無  有  有  有  

2 0 0 0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有  有  有  

2 0 0 4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有  有  有  

2 0 0 6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有  有 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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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 1 8 9 6 年 第 1 屆 現 代 奧 運 會 的 角 力 比 賽，是 不 分 體 重 量 級

進 行 比 賽 ， 這 種 不 分 體 重 量 級 的 比 賽 是 非 常 不 公 平 的 競 賽 。

而 現 代 角 力 比 賽 是 以 體 重 來 劃 分 量 級 ， 從 1 8 9 6年 至 今 ， 角 力

比 賽 體 重 量 級 變 化 如 下 表 :  

表 2 - 2、 奧 運 會 角 力 體 重 量 級 的 變 化  

年 份  變 更 內 容  

1 8 9 6 - 1 9 0 3  希 羅 式 不 分 量 級  

1 9 0 4 - 1 9 0 5  希 羅 式 、 自 由 式 分 7個 量 級  

1 9 0 6 - 1 9 0 7  希 羅 式 分 輕 中 重 3 個 量 級  

1 9 0 8 - 1 9 1 1  希 羅 式 分 4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5 個 量 級  

1 9 1 2 - 1 9 1 9  希 羅 式 分 5 個 量 級  

1 9 2 0 - 1 9 2 3  希 羅 式 分 5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5 個 量 級  

1 9 2 4 - 1 9 3 1  希 羅 式 分 6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7 個 量 級  

1 9 3 2 - 1 9 4 7  希 羅 式 分 7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7 個 量 級  

1 9 4 8 - 1 9 7 1  希 羅 式 分 8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8 個 量 級  

1 9 7 2 - 1 9 9 5  希 羅 式 分 1 0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1 0個 量 級 ， 第 1 0 級 為

1 0 0 k g以 上  

1 9 9 6 - 1 9 9 9  希 羅 式 分 1 0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1 0個 量 級 ， 第 1 0 級 限

制 為 1 0 0 - 1 3 0 k g以 下  

2 0 0 0 - 2 0 0 3  希 羅 式 分 8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8 個 量 級  

2 0 0 4 -至 今  希 羅 式 分 7 個 量 級 自 由 式 分 7 個 量 級 ， 女 子 自 由 式

分 4個 量 級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張 聰 榮 （ 2 0 0 4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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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想 要 了 解 一 個 運 動 最 基 本 的 就 是 要 了 解 它 的 規 則 。 該 如

何 去 熟 習 因 應 所 修 改 的 新 規 則 ， 就 是 要 熟 讀 它 ， 進 而 去 改 變

平 時 的 訓 練 方 式 去 適 應 ， 如 果 熟 悉 了 比 賽 規 則 ， 等 於 是 贏 得

了 一 半 的 勝 利 ， 所 以 如 何 了 解 修 訂 後 新 規 則 真 正 意 涵 ， 來 因

應 比 賽 上 的 需 求 去 奪 取 在 場 上 的 優 勢 是 個 值 得 深 入 探 討 的 議

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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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角 力 得 分 動 作 相 關 文 獻  

    角 力 是 以 徒 手 方 式 來 實 施 各 種 技 術 動 作 進 行 比 賽，例 如 :

擒 抱 、 絆 倒 、 擠 壓 、 滾 翻 、 肢 體 扭 轉 、 捨 身 摔 倒 、 後 拋 等 (童

國 勝 ， 1 9 9 9 ）。 目 前 角 力 比 賽 的 得 分 分 值 分 別 有 一 分 、 二 分 、

三 分 及 五 分 ， 而 不 同 的 分 值 是 以 動 作 的 完 整 度 、 流 暢 度 以 及

選 手 被 摔 倒 後 身 體 接 觸 角 力 墊 之 情 形 來 判 別 ， 再 由 場 中 的 執

行 裁 判 及 場 外 記 分 裁 判 與 主 任 裁 判 三 位 認 可 並 同 意 時 分 數 才

成 立 。 蔡 勝 良 、 林 德 榮 及 張 聰 榮 曾 於 2 0 0 6年 做 過 相 關 研 究 ，

結 果 指 出 ， 2 0 0 6 年 全 國 精 英 角 力 賽 女 子 選 手 得 分 情 形 總 計 ，

獲 得 一 分 次 數 共 計 1 4 4次，獲 得 兩 分 次 數 共 計 9 2次，獲 得 三 分

次 數 共 計 2 3 次 ， 獲 得 五 分 則 為 0 次 ， 而 壓 制 獲 勝 共 計 出 現 2 0

次，結 果 顯 示 得 分 次 數 出 現 最 多 為 一 分 ， 而 最 少 為 五 分 0 次 。

另 外 在 1 0 0 年 全 國 角 力 錦 標 賽 大 專 及 社 會 男 子 自 由 式 比 賽

中 ， 總 共 進 行 了 9 5 場 次 的 比 賽 ( 不 包 含 選 手 棄 權 ) ， 其 中 F a l l

壓 制 勝 利 有 佔 1 0 . 4 4 %， 五 分 動 作 0 %， 三 分 動 作 佔 1 5 . 5 7 %， 兩

分 動 作 佔 3 3 . 1 5 %， 而 一 分 動 作 佔 了 最 大 部 份 的 3 9 . 7 4 %， 也 是

一 分 分 值 得 犯 規 也 佔 了 1 . 1 % (林 鼎 政 、 張 哲 瑋 ， 2 0 1 3 )， 結 果

顯 示 與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   由 以 上 結 果 可 以 得 知 ， 角 力 比 賽 中 最 容 易 出 現 一 分 及 二

分 的 動 作 ， 王 慶 ( 2 0 0 0 ) 曾 研 究 1 9 9 6 年 奧 運 角 力 比 賽 與 1 9 9 7 年

世 界 角 力 錦 標 賽 結 果 顯 示 ， 背 後 控 制 技 術 （ 為 一 分 技 術 ） 與

滾 橋 技 術 （ 為 二 分 技 術 ）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對 於 勝 負 確 實 佔 有 非

常 重 要 之 比 例 。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( F I L A ) 於 2 0 0 5 年 將 規 則 修 改

後，原 本 只 能 使 用 一 次 的 滾 橋 技 術 改 成 可 連 續 使 用（ 林 鼎 政、

阮 昇 浩 ， 2 0 0 9） 。 導 致 一 分 與 兩 分 的 動 作 比 三 分 與 五 分 動 作

多 出 許 多 ， 由 此 可 得 知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得 分 多 寡 也 是 影 響 比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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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果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這 可 能 是 原 因 之 一 。 張 聰 榮 （ 2 0 0 4） 曾

指 出 角 力 為 積 分 制 ， 其 比 賽 最 大 勝 負 為 壓 制 勝 ， 近 年 來 因 規

則 改 變 因 此 於 比 賽 當 中 若 先 取 得 分 數 領 先 ， 就 代 表 已 先 贏 得

一 半 的 比 賽 ， 所 以 選 手 在 比 賽 當 中 若 有 機 會 得 分 盡 量 採 取 積

極 攻 擊 之 策 略 以 增 加 獲 勝 機 會 。  

  蔡 勝 良 於 2 0 0 7年 研 究 亞 洲 成 人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得 分 內 容

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，在 7個 量 級 的 比 賽 中 整 體 結 果 為：一 分 總 計

1 8 3次 ， 兩 分 總 計 9 0次 ， 三 分 總 計 4 5次 ， 五 分 總 計 0 次 ， 壓 制

獲 勝 1 8次，犯 規 得 分 2 1次，總 和 次 數 計 3 5 7 次。在 這 七 個 量 級

中 平 均 以 獲 得 一 分 為 最 多 次 ， 當 中 以 第 一 級 獲 得 一 分 次 數 最

多 3 6次 占 1 9 . 6 7％ ， 而 五 分 則 為 0次 （ 蔡 勝 良 ， 2 0 0 7 ）。 而 蘇 盈

慈 研 究 2 0 0 9 年 亞 洲 角 力 錦 標 賽 女 子 自 由 式 決 賽 中 發 現 ， 各 級

冠 亞 軍 賽 總 攻 擊 次 數 分 別 是 第 一 級 3 0次 ， 第 二 級 3 1次 ， 第 三

級 1 9次 ， 第 四 級 1 4次（ 蘇 盈 慈 ， 20 1 2）， 顯 示 與 上 述 研 究 結 果

相 同 。  

    從 上 述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， 體 重 越 輕 的 選 手 因 為 體 型 較 輕 盈

及 身 體 靈 活 度 有 著 較 大 的 優 勢 ， 所 以 攻 擊 的 次 數 越 多 ， 且 在

比 賽 中 盡 量 已 較 容 易 獲 得 的 一 分 動 作 為 主 進 行 積 極 攻 擊 已 拉

開 比 數 。 而 重 量 級 選 手 是 以 力 量 來 補 足 速 度 與 靈 活 上 的 不 足

如 果 ， 大 部 分 以 兩 分 動 作 為 主 ， 如 過 能 把 握 這 些 觀 念 訊 息 ，

在 訓 練 中 加 以 整 合 ， 應 該 對 於 成 績 有 著 明 顯 的 提 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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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参 章  研 究 方 法  

本 章 根 據 研 究 動 機 及 目 的 ， 以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， 作

為 研 究 的 架 構 依 據 。 本 研 究 以 影 片 分 析 為 主 要 之 研 究 方 法 ，

本 研 究 方 法 分 為 研 究 對 象 、 研 究 流 程 、 研 究 器 材 、 研 究 步 驟  

、 及 資 料 處 理 等 ， 依 序 分 節 敘 述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一 、 研 究 對 象  

本 研 究 以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

式 選 手，第 一 至 第 七 量 級 共 計 83 人；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

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選 手 ， 第 一 至 第 七 量 級 共 計

1 1 2 人 ， 總 計 1 9 5 人 (如 表 3 - 1、 3 - 2 )。  

表 3 - 1、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 

參 賽 人 數 表  

級 別  參 賽 人 數  

第 一 級  1 1  

第 二 級  1 4  

第 三 級  1 0  

第 四 級  1 4  

第 五 級  1 4  

第 六 級  9  

第 七 級  1 1  

總 計  8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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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2 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參 賽 人 數 表  

級 別  參 賽 人 數  

第 一 級  1 6  

第 二 級  1 6  

第 三 級  1 6  

第 四 級  1 6  

第 五 級  1 6  

第 六 級  1 6  

第 七 級  1 6  

總 計  1 1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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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表 3 - 3 研 究 時 間 流 程 表  

項 目  地 點  時 間  

拍 攝 影 像  遼 寧 省 體 育 局 渾 南 訓

練 基 地 多 功 能 館  

台 北 市 立 松 山 高 中 綜

合 活 動 中 心 3 樓  

2 0 1 3 . 9 . 6 ~ 9  

 

2 0 1 3 . 1 0 . 2 1 ~ 2 3  

文 獻 蒐 集 與 編

制 比 賽 紀 錄 表  

國 立 臺 灣 灣 體 育 運 動

大 學  

2 0 1 3 . 1 1 . 1 ~ 1 2 . 1  

觀 察 比 賽 與 紀

錄 比 賽 過 程  

國 立 臺 灣 灣 體 育 運 動

大 學  

2 0 1 3 . 1 2 . 1 ~ 1 2 . 3 1  

資 料 整 理 與 統

計 分 析  

國 立 臺 灣 灣 體 育 運 動

大 學  

2 0 1 4 . 1 . 1 ~ 2 0 1 4 . 4 . 3 0  

 

完 成 研 究 報 告  國 立 臺 灣 灣 體 育 運 動

大 學  

2 0 1 4 . 4 . 3 0 ~ 2 0 1 4 . 6 .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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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研 究 方 法  

    本 研 究 以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與

2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

式 第 一 至 第 七 量 級 所 有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將 兩 者 比 賽 過 程 得

分 之 內 容 進 行 研 究 與 探 討 。  

 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， 兩 賽 會 比 賽 過 程 研 究 者 皆 全 程 參 與 觀

賞 ， 並 以 攝 影 機 將 比 賽 過 程 錄 下 以 及 現 場 觀 察 記 錄 。 將 兩 組

以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法 記 錄 選 手 於 比 賽 中 之 得 分 分 值 、 得 分 動 作

等 相 關 資 料 ， 再 以 統 計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兩 者 之 間 差 異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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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流 程  

本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- 1 所 示 ， 在 依 照 流 程 逐 漸 完 成 相 關 資

料 蒐 集 、 文 獻 探 討 、 觀 察 統 計 、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， 最 後 再 進 行

各 項 相 關 結 果 的 探 討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 

 

 

確確 定定 研研 究究 主主 題題  

相相 關關 資資 料料 蒐蒐 集集  

文文 獻獻 探探 討討 分分 析析  

比比 賽賽 現現 場場 拍拍 攝攝  

比比 賽賽 影影 像像   

分分 析析 觀觀 察察  

結結 果果 與與 討討 論論  

結結 論論 與與 建建 議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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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器 材  

一 、 攝 影 器 材  

(一 )日 本 製 S O N Y  H D R - X R 2 6 0 V 攝 影 機 兩 部  

規 格 :感 光 元 件 總 畫 數 5 4 3 萬 ， 2 9 個 框 架 /秒  

二 、 影 像 撥 放 器  

(一 )A S U S 筆 記 型 電 腦 三 部  

三 、 成 績 分 析 工 具  

(一 )列 表 機 一 部  

(二 )動 作 技 術 分 析 統 計 表  

四 、 統 計 軟 體  

(一 )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 2 0 1 0 版 資 料 處 理 系 統  

(二 ) S P S S  1 8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系 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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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步 驟  

一 、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蒐 集  

    所 有 選 手 資 料 皆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至 比 賽 會 場 蒐 集 紀 錄 ， 並

至 1 0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官 方 網 站 及 2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

二 屆 運 動 會 官 方 網 站 再 加 以 核 對 ； 資 料 包 括 :代 表 單 位 、 姓

名 、 參 賽 量 級 與 每 場 比 賽 過 程 與 結 果 。  

 

二 、 比 賽 現 場 實 況 錄 影  

(一 )儀 器 設 備  

    本 研 究 主 要 攝 取 之 資 料 透 過 2 台 日 本 製 SO N Y  

H D R - X R 2 6 0 V 攝 影 機 全 程 錄 影 比 賽 過 程 ， DV D 光 碟 輸 出 ， 並 以

AS U S  A 4 5 V 電 腦 紀 錄 統 計 。  

 

 

(二 )實 施 過 程  

    表 格 之 製 作 ： 賽 後 場 錄 影 紀 錄 表 、 比 賽 攻 擊 型 態 紀 錄  

總 表 。  

資 料 蒐 集 時 間 與 地 點：為 2 0 1 3 年 9 月 6 ~ 9 日 於 中 國 遼 寧

省 體 育 局 渾 南 訓 練 基 地 多 功 能 館 ， 與 20 1 3 年 1 0 月 2 1 ~ 2 3 日

於 台 北 市 立 松 山 高 中 綜 合 活 動 中 心 現 場 錄 影 資 料 。  

(三 )研 究 分 析 步 驟  

所 有 比 賽 過 程 皆 由 研 究 者 於 當 天 比 賽 於 比 賽 場 地 二 樓 看

台 全 程 錄 影 與 紀 錄 。 資 料 的 收 集 由 本 人 及 專 家 學 者 分 別 實 施

攻 擊 得 分 畫 記 ， 紀 錄 角 力 比 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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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影 像 分 析  

    將 兩 組 選 手 比 賽 影 像 以 影 片 觀 察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並 於 觀 察

過 程 中 詳 細 記 錄 研 究 對 象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得 分 分 值 與 得 分 動 作

等 資 料 ， 為 了 要 求 資 料 正 確 每 場 比 賽 於 反 覆 確 認 該 場 比 賽 資

料 無 誤 後 在 進 行 下 一 場 次 比 賽 觀 察 與 紀 錄 ， 如 有 疲 勞 反 應 出

現 ， 即 刻 休 息 。  

 

四 、 信 效 度 之 考 驗  

    為 確 保 本 研 究 觀 察 值 的 正 確 性 ， 在 影 片 分 析 過 程 當 中 ，

三 位 觀 察 者 針 對 同 一 影 片 進 行 同 步 分 析 ， 並 同 時 觀 察  

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自 由 式 及 20 1 3 年 中 華 人

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自 由 式 大 會 競 賽 記 錄 表 來

做 為 有 效 判 斷 之 依 據 ， 比 賽 中 的 裁 判 都 具 備 國 家 A 級 裁 判 資

格 ， 而 這 份 記 分 表 有 一 定 的 信 效 度 。 所 有 得 分 必 須 達 到 觀 察

者 看 法 一 致 確 定 有 效 ， 如 有 相 異 時 ， 三 位 專 家 共 同 討 論 出 ㄧ

致 的 結 果 以 確 保 資 料 收 集 和 統 計 之 信 度 (如 表 3- 4 )。  

表 3 - 4、 參 與 研 究 之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 

姓 名  現 任 職 務  專 業 經 歷  

張 哲 瑋  

 
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

競 技 運 動 系 研 究 班  

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國 家 級 教 練  

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國 家 級 裁 判  

林 鼎 政  景 文 科 技 大 學  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國 家 級 裁 判  

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國 家 級 教 練  

劉 文 等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第 二 級 裁 判  

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國 家 級 教 練  

資 料 來 源 ：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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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資 料 處 理  

    影 片 資 料 蒐 集 完 成 後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， 以 描 述 統 計

與 次 數 分 配 百 分 比 ， 所 有 資 料 用 M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 2 0 1 0 版 進

行 統 整 ， 再 將 資 料 以 SP S S  1 8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電 腦 統 計 軟 體

系 統 進 行 分 析 與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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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資 料 處 理  

研 究 所 得 資 料 利 用 SP S S  1 8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電 腦 統 計 套 裝

軟 體 系 統 分 別 進 行 下 列 統 計 分 析 ：  

一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 

    兩 賽 會 選 手 有 效 得 分 及 得 分 動 作 次 數 來 計 算 所 得 資 料 變

化 與 分 佈 之 情 形 。  

二 、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

    所 得 資 料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來 進 行 兩 組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

選 手 之 間 有 效 得 分 次 數 及 得 分 動 作 有 何 差 異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顯 著 水 準 為 P＜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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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 結 果 與 討 論  

本 研 究 以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法 ， 分 析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

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與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第 十

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兩 者 之 第 一 級 至 第 七 級 所 有

選 手 分 為 優 秀 組 及 一 般 組 來 討 論 有 效 得 分 分 值 及 有 效 得 分 動

作 之 差 異 。  

    全 章 共 有 三 節 ， 第 一 節 比 賽 各 項 資 料 與 成 績 分 析 ； 第 二

節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； 第 三 節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

動 作 之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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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節  比 賽 各 項 資 料 與 成 績 分 析  

本 次 研 究 對 象 共 有 1 9 5 位 選 手，台 灣 全 運 會 共 有 83 位 選

手 ； 分 別 為 中 國 全 運 會 共 1 1 2 位 選 手 ， 而 比 賽 各 項 資 料 與  

成 績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參 賽 代 表 隊 及 選 手 名 單  

而 從 表 4 - 1 與 4 - 2 可 以 得 知 ， 參 與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

運 動 會 的 1 7 個 代 表 隊 共 8 3 位 選 手 ， 參 加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

會 角 力 比 賽 資 格 在 競 賽 規 程 中 有 寫 到 ， 每 單 位 每 量 級 可 註 冊

1 名 選 手 ， 每 1 選 手 以 參 加 1 式 1 個 量 級 為 限 ， 參 加 選 手 須

經 各 縣 市 公 開 選 拔 出 第 一 名 才 能 代 表 參 賽 。 其 中 以 地 主 台 北

市 、 新 北 市 、 台 中 市 、 嘉 義 縣 及 桃 園 縣 均 派 出 7 位 選 手 ； 嘉

義 市 派 出 6 位 ， 而 連 江 縣 、 南 投 縣 、 高 雄 市 及 屏 東 縣 派 出 5

位 ； 雲 林 縣 、 台 東 縣 及 苗 栗 縣 派 出 4 位 選 手 ； 彰 化 縣 3 位 ，

宜 蘭 縣 及 新 竹 縣 派 出 2 位 ， 而 台 南 市 只 派 1 位 選 手 參 賽 。  

表 4 - 1、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 

參 賽 代 表 隊 與 選 手 人 數  

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桃園縣 嘉義縣 嘉義市 屏東縣 連江縣 高雄市 

第一級 1 1 1 1 1 1 1 1 無 

第二級 1 1 1 1 1 1 1 1 1 

第三級 1 1 1 1 1 無 無 1 無 

第四級 1 1 1 1 1 1 1 1 1 

第五級 1 1 1 1 1 1 1 1 1 

第六級 1 1 1 1 1 1 無 無 1 

第七級 1 1 1 1 1 1 1 無 1 

總計 7 7 7 7 7 6 5 5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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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、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 

參 賽 代 表 隊 與 人 數  

 雲林縣 台東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宜蘭縣 新竹縣 台南市 總計  

第一級  1 無 1 無 無 無 無 11 

第二級  1 無 1 1 無 1 1 14 

第三級  無 1 1 無 無 無 無 10 

第四級  無 1 無 1 無 1 無 14 

第五級  1 1 無 1 1 無 無 14 

第六級  1 1 無 無 無 無 無 9 

第七級  1 無 無 無 1 無 無 11 

總計  5 4 4 3 2 2 1 83 

註 :無 =沒 有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 

資 料 來 源 : 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秩 序 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9 

 

    由 表 4 - 3、 4 - 4、 4 - 5、 4 - 6 得 知 ， 此 次 參 與 的 3 2 個 代 表

隊 總 共 1 1 2 位 選 手 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有 參 賽

門 檻 ， 在 比 賽 六 個 月 前 會 有 個 資 格 賽 ， 由 各 代 表 隊 派 出 選 手

參 賽 ， 每 個 量 級 打 入 前 十 六 強 為 參 賽 門 檻 ， 而 同 代 表 隊 同 量

級 最 多 3 位 選 手 ， 這 點 與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規 則 中 ， 各 代

表 隊 在 每 個 量 級 只 能 推 派 一 名 選 手 有 所 差 別 。 而 各 代 表 隊 拿

到 資 格 人 數 分 別 是 北 京 1 1 人 ， 地 主 遼 寧 、內 蒙 古 及 解 放 軍 8

人 ； 山 東 7 人 ， 雲 南 、 河 南 、 甘 肅 6 人 ； 廣 東 、 四 川 、 火 車

頭 體 協 4 人 ； 新 疆 、 河 北 、 陝 西 、 安 徽 、 黑 龍 江 、 福 建 及 山

西 3 人 ； 廣 西 、 湖 南 、 青 海 、 江 蘇 及 重 慶 2 人 ； 寧 夏 、 湖 北 、

西 藏 、 浙 江 、 吉 林 、 新 疆 生 產 建 設 兵 團 與 煤 礦 體 協 各 只 選 上

1 人 。  

表 4 - 3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參 賽 代 表 隊 與 人 數  

 北京 遼寧 解放軍 內蒙古 山東 雲南 河南 甘肅 

第一級 1 1 無 無 1 1 無 1 

第二級 2 1 2 2 無 2 1 無 

第三級 1 2 1 無 無 2 3 3 

第四級 2 1 無 無 3 1 1 無 

第五級 2 1 3 3 無 無 1 2 

第六級 2 2 無 1 2 無 無 無 

第七級 1 無 2 2 1 無 無 無 

總計 11 8 8 8 7 6 6 6 

註 :無 =沒 有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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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參 賽 代 表 隊 與 人 數  

 火車頭

體協 

廣東 四川 新疆 河北 陝西 安徽 黑龍江 

第一級 1 2 1 1 1 1 無 無 

第二級 1 無 無 1 無 無 1 無 

第三級 1 無 無 1 無 無 無 無 

第四級 1 無 無 無 無 1 無 1 

第五級 無 無 2 無 無 無 1 無 

第六級 無 1 1 無 1 1 1 1 

第七級 無 1 無 無 1 無 無 1 

總計 4 4 4 3 3 3 3 3 

註 :無 =沒 有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 

表 4 - 5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參 賽 代 表 隊 與 人 數  

 福建 山西 廣西 湖南 青海 江蘇 重慶 寧夏 

第一級 無 無 1 1 無 無 無 1 

第二級 1 無 無 無 1 無 無 無 

第三級 1 無 無 1 無 無 無 無 

第四級 1 1 1 無 無 1 無 無 

第五級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

第六級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 無 

第七級 無 2 無 無 1 1 1 無 

總計 3 3 2 2 2 2 2 1 

註 :無 =沒 有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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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參 賽 代 表 隊 與 人 數  

 湖北 浙江 西藏 新疆生

產建設

兵團 

天津 吉林 煤礦體

協 

總計 

第一級 1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6 

第二級 無 1 無 無 無 無 無 16 

第三級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6 

第四級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6 

第五級 無 無 1 無 無 無 無 16 

第六級 無 無 無 1 1 無 無 16 

第七級 無 無 無 無 無 1 1 16 

總計 1 1 1 1 1 1 1 112 

註 :無 =沒 有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 

資 料 來 源 :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秩 序 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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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比 賽 各 量 級 成 績  

從 表 4 - 7 中 得 知 ，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

自 由 式 獎 牌 數 的 第 一 位 是 台 中 市 的 2 金 1 銅 ； 新 北 市 以 1 金

4 銀 1 銅 奪 下 第 二 位 ； 嘉 義 市 一 金 一 銀 第 三 位 ； 南 投 縣 拿 到  

1 金 2 銅 居 總 獎 牌 數 第 四 位；而 台 北 市 及 雲 林 縣 各 拿 下 1 金 1

銅 ， 為 獎 牌 數 第 五 位 ， 排 名 後 面 依 序 還 有 嘉 義 縣 2 銀 及 台 東

縣 1 銅 。  

表 4- 7、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 

獎 牌 表  

排 名  代 表 隊  金  銀  銅  

1  台 中 市  2  0  1  

2  新 北 市  1  4  1  

3  嘉 義 市  1  1  0  

4  南 投 縣  1  0  2  

5  台 北 市  1  0  1  

5  雲 林 縣  1  0  1  

7  嘉 義 縣  0  2  0  

8  台 東 縣  0  0  1  

資 料 來 源 : 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官 方 網 站

h t t p : / / w w w. s p o r t 1 0 2 . t a i p e i . g o v . t w 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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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表 4 - 8 得 知，此 次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

動 會 角 力 男 子 自 由 式 以 北 京 代 表 隊 的 2 金 1 銀 最 為 優 異 。 之

後 的 廣 東 、 甘 肅 、 安 徽 、 重 慶 及 山 西 各 拿 1 面 金 牌 並 列 第 二  

； 而 內 蒙 古 以 2 銀 2 銅 排 名 第 三 位 ； 解 放 軍 拿 到 了 2 銀 1 銅

的 成 績 為 總 獎 牌 數 的 第 四 位 。 而 後 面 排 名 依 序 是 遼 寧 、 陝 西

各 1 銀 ， 山 東 1 銅 ， 火 車 頭 體 協 及 廣 西 各 1 面 銅 牌 。  

表 4 - 8、 2 0 1 3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項 目  

男 子 自 由 式 獎 牌 表  

排 名  代 表 隊  金  銀  銅  

1  北 京  2  1  0  

2  廣 東  1  0  0  

2  甘 肅  1  0  0  

2  安 徽  1  0  0  

2  重 慶  1  0  0  

2  山 西  1  0  0  

7  內 蒙 古  0  2  2  

8  解 放 軍  0  2  1  

9  遼 寧  0  1  0  

9  陝 西  0  1  0  

1 1  山 東  0  0  2  

1 2  火 車 頭 體 協  0  0  1  

1 3  廣 西  0  0  1  

資 料 來 源 :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官 方 網 站

h t t p : / / w w w. l i a o n i n g 2 0 1 3 . c o m . c n 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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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討 論  

    參 與 中 國 全 運 會 的 代 表 隊 一 共 有 37 個 ， 而 各 單 位 參 賽

情 況 因 為 要 事 先 參 與 資 格 賽 的 選 拔 才 能 參 賽 ， 在 經 過 激 烈 選

拔 後 還 有 高 達 31 個 代 表 隊 選 手 能 參 賽，可 以 看 出 中 國 的 角 力

發 展 比 台 灣 還 來 得 全 面，而 台 灣 運 動 會 代 表 隊 共 有 22 個，有

參 加 角 力 項 目 的 共 有 17 個。再 以 比 賽 成 績 來 看，中 國 全 運 會

與 台 灣 全 運 會 的 七 個 量 級 金 牌 分 散 在 六 個 不 同 的 代 表 隊 中 ，

雖 然 參 賽 代 表 隊 比 例 與 金 牌 數 的 分 布 相 差 不 大 ， 但 如 果 以 前

三 名 成 績 來 看，中 國 全 運 會 的 21 面 獎 牌 分 散 在 13 個 代 表 隊，

而 台 灣 全 運 會 只 有 8 個 代 表 隊 有 奪 牌 ， 如 果 把 成 績 往 前 推 至

前 兩 屆 全 運 會 ， 有 奪 牌 的 代 表 隊 與 本 屆 全 運 會 幾 乎 完 全 一

樣 ， 從 此 現 象 可 以 看 出 台 灣 的 角 力 發 展 都 集 中 在 幾 個 縣 市 ，

例 如 ： 新 北 市 、 台 中 市 、 台 北 市 等 ， 而 這 些 縣 市 角 力 發 展 的

共 同 點 就 是 有 聘 任 角 力 專 任 教 練 ， 在 文 獻 探 討 中 有 提 到 台 灣

角 力 發 展 較 晚 ， 又 因 角 力 與 柔 道 有 許 多 動 作 類 似 ， 許 多 縣 市

都 是 以 柔 道 出 身 的 教 練 在 教 導 角 力 隊 ， 但 其 他 縣 市 有 了 專 業

角 力 教 練 的 教 學 ， 可 以 學 習 到 更 精 細 的 角 力 技 巧 ， 立 刻 就 提

升 了 整 體 的 水 準 。 而 中 國 角 力 水 準 雖 然 在 世 界 不 是 頂 尖 的 ，

但 在 亞 洲 也 算 名 列 前 茅 ， 根 據 研 究 者 本 身 帶 領 過 國 家 隊 到 中

國 移 地 訓 練 的 經 驗 ， 台 灣 的 選 手 來 源 從 少 年 到 成 年 選 手 大 多

是 來 自 學 校 ， 每 天 訓 練 時 數 大 約 3~ 5 小 時 。 而 中 國 少 年 選 手

有 體 育 專 業 學 校 訓 練，優 秀 的 少 年 選 手 年 紀 約 12 歲 時 會 進 入

各 省 的 體 育 工 作 隊 集 體 訓 練 ， 由 各 省 體 育 局 發 放 薪 水 ， 每 天

訓 練 時 間 至 少 5 小 時 以 上 ， 再 依 每 位 選 手 的 比 賽 成 績 發 放 營

養 金 ， 而 各 省 體 育 工 作 隊 最 優 秀 的 選 手 在 集 合 到 國 家 訓 練 中

心 集 訓 形 成 一 條 鞭 訓 練 模 式 ， 而 把 所 有 優 秀 選 手 做 長 期 的 集



45 

 

合 訓 練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提 升 所 有 選 手 的 水 準 ， 此 種 訓 練 方 法 值

得 台 灣 角 力 運 動 學 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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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   本 節 為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， 以

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

中 國 優 秀 組 來 相 互 比 較 ， 依 據 比 賽 規 則 進 行 分 類 陳 述 ， 分 為

獲 得 五 分 動 作 、 三 分 動 作 、 兩 分 動 作 、 一 分 動 作 共 四 種 得 分

分 值 項 目 ， 以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後 統 計 結 果 如 下 :  

一 、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值 次 數 統 計  

(一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次 數  

    台 灣 全 運 會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兩 分 動 作 共 3 5 3  

次 ， 之 後 依 序 是 一 分 動 作 93次 、 三 分 動 作 69次 和 五 分 動 作 37

次 (如 表 4- 9 )。如 果 分 成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來 比 較，五 分 動 作 台

灣 優 秀 組 有 27次 、 一 般 組 10次 ， 三 分 動 作 優 秀 組 4 1次 、 一 般

組 2 8次 ， 兩 分 動 作 優 秀 組 2 4 7次 、 一 般 組 1 0 6次 ， 一 分 動 作  

優 秀 組 有 50次 、 一 般 組 有 43次 ， 優 秀 組 在 各 種 分 值 都 明 顯 高

於 一 般 組 。  

表 4 - 9、 台 灣 選 手 得 分 分 值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五 分 動 作  2 7  1 0  3 7  

三 分 動 作  4 1  2 8  6 9  

兩 分 動 作  2 4 7  1 0 6  3 5 3  

一 分 動 作  5 0  4 3  9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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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次 數  

    中 國 全 運 會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一 分 動 作 共  

3 3 3次 ， 之 後 依 序 是 兩 分 動 作 10 5次 、 三 分 動 作 45次 和 五 分 動  

作 1 8次 (如 表 4 - 1 0 ) 。 而 把 所 有 資 料 分 成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來  

比 較，五 分 動 作 中 國 優 秀 組 有 14次、一 般 組 有 4次 ，三 分 動 作

優 秀 組 2 7次 、 一 般 組 1 8次 ， 兩 分 動 作 優 秀 組 6 3次 、 一 般 組  

4 2次 ， 一 分 動 作 優 秀 組 有 17 7次 、 一 般 組 則 有 15 6次 。  

表 4 - 1 0、 中 國 選 手 得 分 分 值 原 始 數 據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五 分 動 作  1 4  4  1 8  

三 分 動 作  2 7  1 8  4 5  

兩 分 動 作  6 3  4 2  1 0 5  

一 分 動 作  1 7 7  1 5 6  3 3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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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次 數  

    如 果 以 兩 賽 會 的 優 秀 組 選 手 來 比 較 不 同 分 值 動 作 的 話  

，台 灣 優 秀 組 共 出 現 36 5次 的 得 分 動 作，而 中 國 優 秀 組 共 出 現

了 2 8 1 次 得 分 等 動 作 (如 表 4 - 1 1 ) 。 五 分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 有  

2 7次 、 中 國 優 秀 組 有 1 4次 ， 三 分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 有 4 1次 、  

中 國 優 秀 組 有 27次，兩 分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 有 24 7次、中 國 優 秀

組 有 6 3次 ， 一 分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 有 5 0次 、 而 中 國 優 秀 組 有  

1 7 7次。台 灣 優 秀 組 在 五 分 、三 分 、兩 分 動 作 次 數 高 於 中 國 優

秀 組 ， 而 中 國 優 秀 組 的 一 分 動 作 次 數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。  

表 4 - 1 1、 兩 賽 會 優 秀 組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分 值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

五 分 動 作  2 7  1 4  

三 分 動 作  4 1  2 7  

兩 分 動 作  2 4 7  6 3  

一 分 動 作  5 0  1 7 7  

總 計  3 6 5  2 8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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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   此 小 節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， 以 台 灣

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

優 秀 組 來 相 互 比 較 ， 分 為 五 分 動 作 、 三 分 動 作 、 兩 分 動 作  

、一 分 動 作 四 種 項 目，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進 行 差 異 考 驗 後 統 計

結 果 如 下 :  

(一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   台 灣 優 秀 組 的 五 分 動 作 (M = 1 . 6 9 ± 0 . 6 0 2 )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

般 組 (M = 1 . 1 1 ± 0 . 3 3 3 )， T = 2 . 6 3 8， P＜ . 0 1 (如 表 4 - 1 2 )。而 三 分  

、 兩 分 及 一 分 動 作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表 4 - 1 2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五 分 動 作  1 . 6 9 ± 0 . 6 0 2  1 . 1 1 ± 0 . 3 3 3  . 0 1 *  2 . 6 3 8  

三 分 動 作  1 . 7 8 ± 0 . 9 9 8  1 . 6 5 ± 0 . 8 6 2  . 7 1 8  0 . 4 4 9  

兩 分 動 作  8 . 8 2 ± 4 . 5 5 5  3 . 6 6 ± 2 . 9 7 9  . 0 5 1  5 . 0 8 5  

一 分 動 作  2 . 1 7 ± 1 . 6 6 9  2 . 1 5 ± 1 . 6 6 3  . 8 1 3  0 . 0 4 7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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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   優 秀 組 的 五 分 動 作 ( M = 1 . 5 6 ± 1 . 0 1 4 ) 顯 著 高 於 一 般 組

(M = 1 )，T = 1 . 0 6 9，P＜ . 0 4 5  。優 秀 組 的 三 分 動 作 (M = 1 . 8 ± 1 . 0 1 4 )

顯 著 高 於 一 般 組 ( M = 1 . 2 ± 0 . 4 1 4 )， T = 2 . 1 2 1， P＜ . 0 0 1。優 秀 組

的 兩 分 動 作 ( M = 3 ± 2 . 0 7 4 )顯 著 高 於 一 般 組 ( M = 1 . 8 3 ± 1 . 2 6 7 )，

T = 2 . 2 8 9， P＜ . 0 1 1。 優 秀 組 的 一 分 動 作 (M = 6 . 8 1 ± 3 . 1 1 2 )顯 著

高 於 一 般 組 (M = 2 . 9 4 ± 2 . 4 2 1 )，T = 6 . 0 5 6，P＜ . 0 1 9 (如 表 4 - 1 3 )。 

表 4 - 1 3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五 分 動 作  1 . 5 6 ± 1 . 0 1 4  1  . 0 4 5 *  1 . 0 6 9  

三 分 動 作  1 . 8 ± 1 . 0 1 4  1 . 2 ± 0 . 4 1 4  . 0 0 1 *  2 . 1 2 1  

兩 分 動 作  3 ± 2 . 0 7 4  1 . 8 3 ± 1 . 2 6 7  . 0 1 1 *  2 . 2 8 9  

一 分 動 作  6 . 8 1 ± 3 . 1 1 2  2 . 9 4 ± 2 . 4 2 1  . 0 1 9 *  6 . 0 5 6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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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不 同 得 分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   台 灣 優 秀 組 的 兩 分 動 作 (M = 8 . 8 2 ± 4 . 5 5 5 )顯 著 高 於 中 國 優

秀 組 (M = 3 ± 2 . 0 7 4 )， T = 5 . 4 3 9， P＜ . 0 0 8。一 分 動 作 則 是 中 國 優

秀 組 ( M = 6 . 8 1 ± 3 . 1 1 2 )顯 著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( M = 2 . 1 7 ± 1 . 6 6 9 )  

， T = - 6 . 3 7 2， P＜ . 0 0 0 (如 表 4 - 1 4 )。  

表 4 - 1 4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不 同 分 值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五 分 動 作  1 . 6 9 ± 0 . 6 0 2  1 . 5 6 ± 1 . 0 1 4  . 2 3 3  . 4 1 1  

三 分 動 作  1 . 7 8 ± 0 . 9 9 8  1 . 8 ± 1 . 0 1 4  . 8 3 5  - . 0 5 2  

兩 分 動 作  8 . 8 2 ± 4 . 5 5 5  3 ± 2 . 0 7 4  . 0 0 8 *  5 . 4 3 9  

一 分 動 作  2 . 1 7 ± 1 . 6 6 9  6 . 8 1 ± 3 . 1 1 2  . 0 0 0 *  - 6 . 3 7 2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
 

三 、 討 論  

    從 原 始 數 據 看 來 很 明 顯 的 不 管 是 任 何 分 值 動 作 都 是 由 優

秀 組 高 於 一 般 組 ， 優 秀 的 角 力 選 手 必 須 要 有 多 變 且 準 確 的 有

效 攻 擊 技 術 ， 才 是 掌 握 比 賽 勝 負 的 主 要 關 鍵 (蘇 盈 慈 ， 20 1 2 )  

，角 力 比 賽 屬 於 積 分 制，所 以 要 不 斷 的 進 攻 得 分 去 贏 得 比 賽 。 

    不 論 台 灣 或 中 國 的 優 秀 與 一 般 組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都 有 五 分

動 作 ， 但 多 半 是 F a l l壓 制 的 動 作 ， 但 是 其 他 摔 倒 的 動 作 非 常

少 見 ， 五 分 動 作 需 要 將 對 手 高 舉 過 肩 膀 摔 下 ， 直 接 將 對 手 帶

入 危 險 動 作 ， 如 果 沒 有 非 常 好 的 技 巧 及 力 量 是 非 常 困 難 成 功

得 分 的 。 而 兩 個 對 照 組 的 三 分 動 作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， 可

以 看 出 在 全 國 運 動 會 這 種 水 準 較 高 的 比 賽 中 做 攻 擊 動 作 瞬 間

使 對 手 雙 肩 著 地 是 有 一 定 的 難 度 ， 畢 竟 除 了 要 自 己 做 出 有 效

及 壓 迫 的 攻 擊 以 外 ， 對 手 的 防 禦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， 如 果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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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採 保 守 防 禦 策 略 ， 相 對 的 也 不 好 攻 擊 得 分 。  

   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來 比 較 兩 組 有 得 名 選 手 到 底 常

用 哪 些 分 值 的 動 作 得 分 去 贏 得 比 賽 ， 台 灣 優 秀 組 的 兩 分 動 作

顯 著 高 於 中 國 優 秀 組 ， 此 現 象 與 2 0 1 3年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的 新 規

則 有 關 ， 舊 規 則 中 只 要 攻 擊 方 把 對 手 控 制 跪 趴 在 地 上 就 可 以

得 一 分 ， 但 新 規 則 中 更 改 為 以 站 立 的 姿 勢 攻 擊 後 控 制 對 手 跪

趴 在 地 板 就 可 得 兩 分 ， 因 為 這 原 因 使 台 灣 選 手 的 兩 分 動 作 高

於 中 國 選 手 。 而 中 國 選 手 的 一 分 動 作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選 手 ， 原

因 之 一 就 是 上 述 新 舊 規 則 的 改 變 造 成 影 響 以 外 ， 還 有 因 為 舊

規 則 中 時 間 到 0: 0平 手 後 要「 cl i n c h」強 制 攻 擊，而 為 什 麼 會

有 許 多 cl i n c h動 作 的 出 現 ，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中 國 全 運 會 選 手 有

經 過 資 格 賽 的 選 拔 ， 最 後 能 參 加 比 賽 的 16名 選 手 都 是 菁 英 實

力 都 非 常 頂 尖 ， 導 致 比 賽 正 規 時 間 結 束 還 無 法 有 一 方 得 分 ，

最 後 要 靠 強 制 攻 擊 來 決 定 勝 負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3 

 

第 三 節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本 節 為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， 以 台 灣

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

優 秀 組 來 相 互 比 較 ， 分 為 五 分 動 作 、 三 分 動 作 、 兩 分 動 作  

、 一 分 動 作 共 3 4 種 不 同 的 動 作 項 目 ， 以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後  

統 計 結 果 如 下 :  

一 、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統 計  

(一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次 數  

    台 灣 全 運 會 選 手 五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F a l l 有  

3 6次 、 擒 抱 摔 有 1次 ， 而 其 他 五 分 動 作 例 如 後 胸 摔 及 正 胸 摔  

在 此 次 賽 會 都 沒 有 出 現 過 (如 表 4- 1 5 )。  

表 4 - 1 5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五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F A L L  2 6  1 0  3 6  

擒 抱 摔  1  0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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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擒 抱 摔 2 1次 、 抱 頭 摔 1 0次  

、 單 臂 摔 9次 、 正 胸 摔 9次 、 肩 車 摔 8次 、 其 他 6次 、 側 胸 摔  

2 次 、 後 胸 摔 2次 及 單 臂 外 捲 1 次 ( 如 表 4 - 1 6 ) 。 除 了 單 臂 摔  

、提 抱 摔 及 單 臂 外 捲 以 外，其 他 動 作 都 是 優 秀 組 高 於 一 般 組。 

表 4- 1 6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三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擒 抱 摔  1 5  6  2 1  

抱 頭 摔  5  5  1 0  

單 臂 摔  2  7  9  

正 胸 摔  6  3  9  

肩 車 摔  6  2  8  

其 他  4  2  6  

側 胸 摔  2  0  2  

提 抱 摔  0  2  2  

後 胸 摔  1  1  2  

單 臂 外 捲  0  1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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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兩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(如 表 4- 1 7 )滾 橋 1 2 7次、雙 腳

擒 抱 68次 、 單 腳 擒 抱 61次 、 側 翻 5 0次 、 其 他 2 1次 、 腳 滾 橋 11

次 、 頭 手 鎖 8次 及 頭 滾 橋 7次 ， 頭 手 十 字 在 這 次 比 賽 中 沒 有 選

手 使 用 ， 而 只 有 頭 滾 橋 是 一 般 組 高 於 優 秀 組 ， 其 餘 動 作 都 是

優 秀 組 高 於 一 般 組 。  

表 4 - 1 7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兩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滾 橋  9 6  3 1  1 2 7  

雙 腳 擒 抱  4 5  2 3  6 8  

單 腳 擒 抱  4 5  1 6  6 1  

側 翻  3 5  1 5  5 0  

其 他  1 2  9  2 1  

腳 滾 橋  8  3  1 1  

頭 手 鎖  5  3  8  

頭 滾 橋  1  6 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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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依 序 是 技 術 加 分 33次 、 場 外 32

次 、 跪 姿 反 抱 18次 、 犯 規 4次 、 滾 橋 及 單 腳 擒 抱 各 2次 、 雙 腳

擒 抱 及 其 他 各 1次，而 失 敗 得 分、cl i n c h跟 消 極 則 沒 有 出 現 過

(如 表 4- 1 8 )。  

表 4 - 1 8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一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技 術 加 分  2 3  1 0  3 3  

場 外  1 5  1 7  3 2  

跪 姿 反 抱  7  1 1  1 8  

犯 規  1  3  4  

滾 橋  2  0  2  

單 腳 擒 抱  1  1  2  

雙 腳 擒 抱  1  0  1  

其 他  0  1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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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次 數  

    中 國 全 運 會 選 手 使 用 最 多 的 五 分 動 作 是 Fa l l有 1 7次 ， 擒

抱 摔 有 1次 ， 後 胸 摔 及 正 胸 摔 則 沒 有 出 現 過 (如 表 4- 1 9 )。  

表 4 - 1 9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五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F A L L  1 3  4  1 7  

擒 抱 摔  1  0  1  

 

    三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擒 抱 摔 20次、其 他 9次、正 胸

摔 4次 、 抱 頭 摔 、 單 臂 摔 、 側 胸 摔 、 後 胸 摔 各 2次 ， 肩 車 摔 及

單 臂 外 捲 各 1次 (如 表 4- 2 0 )。除 了 後 胸 摔、提 抱 摔 及 肩 車 摔 以

外 ， 其 他 動 作 都 是 優 秀 組 高 於 一 般 組 。  

表 4 - 2 0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三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擒 抱 摔  1 4  6  2 0  

其 他  7  2  9  

正 胸 摔  2  2  4  

抱 頭 摔  2  0  2  

側 胸 摔  1  1  2  

單 臂 摔  1  1  2  

後 胸 摔  0  2  2  

提 抱 摔  0  2  2  

單 臂 外 捲  1  0  1  

肩 車 摔  0  1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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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兩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(如 表 4- 2 1 )滾 橋 3 7次 、 側 翻

29次 、 腳 滾 橋 27次 、 其 他 6次 、 頭 滾 橋 5次 及 頭 手 鎖 1次 ， 頭 手

十 字 、 雙 腳 擒 抱 及 單 腳 擒 抱 在 這 次 比 賽 中 沒 有 選 手 使 用 ，  

所 有 動 作 都 是 優 秀 組 高 於 一 般 組 。  

表 4 - 2 1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兩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滾 橋  1 5  2 2  3 7  

側 翻  1 6  1 3  2 9  

腳 滾 橋  2 4  3  2 7  

其 他  4  2  6  

頭 滾 橋  3  2  5  

頭 手 鎖  1  0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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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依 序 是 場 外 8 5次 、 單 腳 擒 抱  

6 7次 、 跪 姿 反 抱 6 5次 、 c l i n c h 4 4 次 、 技 術 加 分 3 5次 、 雙 腳  

擒 抱 19次 、 失 敗 得 分 13次 、 其 他 3次 ， 而 滾 橋 、 消 極 、 犯 規 則

沒 有 出 現 過 (如 表 4- 2 2 )。  

表 4 - 2 2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一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總 計  

場 外  3 8  4 7  8 5  

單 腳 擒 抱  2 9  3 8  6 7  

跪 姿 反 抱  3 6  2 9  6 5  

c l i n c h  2 6  1 8  4 4  

技 術 加 分  2 3  1 2  3 5  

雙 腳 擒 抱  1 0  9  1 9  

失 敗 得 分  1 2  1  1 3  

其 他  3  2  5  

 

(三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次 數  

    優 秀 組 選 手 使 用 最 多 的 五 分 動 作 是 Fa l l有 5 3次 ， 擒 抱 摔

有 2次 ， 後 胸 摔 及 正 胸 摔 則 沒 有 出 現 過 ， 台 灣 優 秀 組 的 Fa l l

次 數 高 於 中 國 優 秀 組 (如 表 4 - 2 3 )。  

表 4 - 2 3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五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總 計  

F A L L  3 6  1 7  5 3  

擒 抱 摔  1  1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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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優 秀 組 選 手 使 用 最 多 的 三 分 動 作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

擒 抱 摔 29次、其 他 11次、正 胸 摔 8次、抱 頭 摔 及 側 胸 摔 各 7次 、

肩 車 摔 6次 、 單 臂 摔 及 側 胸 摔 各 3次 、 單 臂 外 捲 及 後 胸 摔 各 1

次 (如 表 4- 2 4 )， 提 抱 摔 在 優 秀 組 選 手 的 比 賽 中 都 沒 有 使 用 ，

除 了 其 他 動 作 以 外 其 餘 動 作 都 是 台 灣 優 秀 組 高 於 中 國 優 秀

組 。  

表 4 - 2 4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三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總 計  

擒 抱 摔  1 5  1 4  2 9  

其 他  4  7  1 1  

正 胸 摔  6  2  8  

抱 頭 摔  5  2  7  

肩 車 摔  6  0  6  

單 臂 摔  2  1  3  

側 胸 摔  2  1  3  

單 臂 外 捲  0  1  1  

後 胸 摔  1  0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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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兩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(如 表 4- 2 5 )滾 橋 1 1 8次、側 翻

48次 、 單 腳 擒 抱 及 雙 腳 擒 抱 各 45次 、 其 他 14次 、 腳 滾 橋 11次  

、頭 滾 橋 10次 及 頭 手 鎖 5次，頭 手 十 字 在 優 秀 組 選 手 的 比 賽 中

都 沒 有 使 用 ， 所 有 動 作 都 是 台 灣 優 秀 組 高 於 中 國 優 秀 組 。  

表 4 - 2 5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兩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總 計  

滾 橋  9 6  2 2  1 1 8  

側 翻  3 5  1 3  4 8  

單 腳 擒 抱  4 5  0  4 5  

雙 腳 擒 抱  4 5  0  4 5  

其 他  1 2  2  1 4  

腳 滾 橋  8  3  1 1  

頭 滾 橋  8  2  1 0  

頭 手 鎖  5  0 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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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 分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的 依 序 是 場 外 53次 、 技 術 加 分 46

次 、 跪 姿 反 抱 43次 、 單 腳 擒 抱 30次 、 cl i n c h 2 6次 、 雙 腳 擒 抱

11次 、 失 敗 得 分 1 2次 、 其 他 3次 、 滾 橋 2次 、 犯 規 1次 、 消 極 則

沒 有 出 現 過 (如 表 4- 2 6 )， 除 了 滾 橋 及 犯 規 之 外 的 其 餘 動 作 都

是 中 國 優 秀 組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。  

表 4 - 2 6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一 分 動 作 原 始 數 據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總 計  

場 外  1 5  3 8  5 3  

技 術 加 分  2 3  2 3  4 6  

跪 姿 反 抱  7  3 6  4 3  

單 腳 擒 抱  1  2 9  3 0  

c l i n c h  0  2 6  2 6  

失 敗 得 分  0  1 2  1 2  

雙 腳 擒 抱  1  1 0  1 1  

其 他  0  3  3  

滾 橋  2  0  2  

犯 規  1  0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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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本 節 為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， 以 台 灣 優 秀

組 與 一 般 組 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

組 來 相 互 比 較 ， 分 為 五 分 動 作 、 三 分 動 作 、 兩 分 動 作 、 一 分

動 作 共 3 4種 不 同 的 動 作 項 目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進 行 差 異 考  

驗 後 統 計 結 果 如 下 : 

(一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在 所 有 五 分 動 作 中 ， F a l l 的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

( M = 1 . 7 3 ± 0 . 5 9 4 )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( M = 1 . 1 1 ± 0 . 3 3 3 ) ，

T = 2 . 8 6 9， P＜ . 0 2 8 (如 表 4 - 2 7 )， 而 後 胸 摔 、 正 胸 摔 、 擒 抱 摔

因 為 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2 7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五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F A L L  1 . 7 3 ± 0 . 5 9 4  1 . 1 1 ± 0 . 3 3 3  . 0 2 8 *  2 . 8 6 9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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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 分 動 作 中 所 有 動 作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皆 未 達 顯 著 差

異 (如 表 4- 2 8 )。 抱 頭 摔 、 單 臂 外 捲 、 後 胸 摔 、 側 胸 摔 、 提 抱

摔 、 其 他 因 為 沒 有 出 現 或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

分 析 。  

表 4 - 2 8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三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單 臂  2  1 . 4 0 ± 0 . 5 4 8  .  1 . 0 0 0  

肩 車  1 . 5 ± 1  1  . 1 1 6  . 6 6 7  

擒 抱 摔  1 . 5 0 ± 1 . 0 8  1 . 2 0 ± 0 . 4 4 7  . 1 5 5  . 5 8 7  

正 胸 摔  1 . 5 ± 0 . 5 7 7  1  .  1 . 4 6 4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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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兩 分 動 作 中 的 「 側 翻 」 ， 台 灣 優 秀 組 ( M = 2 . 1 9 ± 1 . 2 2 3 )  

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( M = 1 . 2 5 ± 0 . 4 5 2 )  T = 2 . 5 1 9 ， P =＜ . 0 3 2  

(如 表 4 - 2 9 )。 其 他 動 作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頭 手 十 字 因 為 在 這

次 比 賽 沒 有 選 手 使 用 過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2 9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兩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頭 滾 橋  1  2 ± 1 . 7 3 2  .  - . 5 0 0  

滾 橋  4 . 1 7 ± 2 . 6 9 1  2 . 5 8 ± 1 . 8 3 2  . 0 8 6  1 . 8 3 2  

腳 滾 橋  1 . 6 ± 1 . 3 4 2  1  . 0 9 2  . 7 5 0  

頭 手 鎖  1 . 2 5 ± 0 . 5  1 . 5 ± 0 . 7 0 7  . 5 4 1  - . 5 1 6  

單 腳 擒 抱  2 . 2 5 ± 1 . 3 7 2  1 . 6 ± 1 . 0 7 5  . 2 4 4  1 . 3 0 7  

雙 腳 擒 抱  2 . 3 7 ± 1 . 3 8 3  1 . 6 4 ± 0 . 9 2 9  . 2 7 8  1 . 6 9 8  

側 翻  2 . 1 9 ± 1 . 2 2 3  1 . 2 5 ± 0 . 4 5 2  . 0 3 2 *  2 . 5 1 9  

其 他  1 . 5 ± 1 . 0 6 9  1 . 5 ± 0 . 5 4 8  . 4 0 8  . 0 0 0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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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 分 動 作 中 的「 技 術 加 分 」，台 灣 優 秀 組 (M = 1 . 6 4 ± 0 . 9 2 9 )

顯 著 高 於 台 灣 一 般 組 ( M = 1 . 1 1 ± 0 . 3 3 3 )  T = 1 . 6 3 9 ， P =＜ . 0 1 0  

(如 表 4 - 3 0 )。 其 他 動 作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單 腳 擒 抱 、 雙 腳

擒 抱 、 滾 橋 、 消 極 、 失 敗 得 分 、 c l i n c h及 其 他 因 為 沒 有 出 現

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0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一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台 灣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跪 姿 反 抱  1 . 1 7 ± 0 . 4 0 8  1 . 2 2 ± 0 . 4 4 1  . 6 2 3  - . 2 4 6  

場 外  1 . 3 6 ± 0 . 6 7 4  1 . 5 5 ± 1 . 8 0 9  . 3 2 7  - . 3 1 2  

技 術 加 分  1 . 6 4 ± 0 . 9 2 9  1 . 1 1 ± 0 . 3 3 3  . 0 1 0  1 . 6 3 9  

犯 規  1  1 . 5 ± 0 . 7 0 7  .  - . 5 7 7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
 

(二 )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在 所 有 五 分 動 作 中 F a l l 壓 制 的 動 作 ， 中 國 優 秀 組

( M = 1 . 4 4 ± 0 . 7 2 6 ) 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 ( M = 1 ) ， T = 1 . 1 9 4 ， P

＜ . 0 0 9 (如 表 4 - 3 1 )。 而 後 胸 摔 、 正 胸 摔 、 擒 抱 摔 皆 沒 有 出 現

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1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五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註 ： *p＜ . 0 5  

 

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F A L L  1 . 4 4 ± 0 . 7 2 6  1  . 0 0 9 *  1 . 1 9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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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使 用「 擒 抱 摔 」次 數，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5 6 ± 1 . 1 3 )顯 著 高

於 中 國 一 般 組 (M = 1 )  T = 1 . 1 8 9， P＜ . 0 0 8。 使 用「 其 他 」次 數 ，

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4 ± 0 . 5 4 8 ) 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 (M = 1 )  

T = 0 . 9 7 6， P＜ . 0 0 2 (如 表 4 - 3 2 )。 抱 頭 摔 、 單 臂 、 肩 車 、 單 臂

外 捲 、 後 胸 摔 、 正 胸 摔 、 側 胸 摔 及 提 抱 摔 因 為 沒 有 出 現 或 是

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2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三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擒 抱 摔  1 . 5 6 ± 1 . 1 3  1  . 0 0 8 *  1 . 1 8 9  

其 他  1 . 4 ± 0 . 5 4 8  1  . 0 0 2 *  . 9 7 6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

 

    使 用 「 側 翻 」 次 數 ， 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4 5 ± 0 . 5 2 2 )顯 著 高

於 中 國 一 般 組 ( M = 1 . 0 8 ± 0 . 2 8 9 )  T = 2 . 1 3 5 ， P ＜ . 0 0 0 ( 如 表

4 - 3 3 )。 頭 手 鎖 、 頭 手 十 字 、 單 腳 擒 抱 、 雙 腳 擒 抱 及 其 他 因 為

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3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兩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之 差 異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頭 滾 橋  1 . 5 ± 0 . 7 0 7  1  .  1 . 0 0 0  

滾 橋  1 . 6 7 ± 1 . 1 1 8  2 ± 1 . 3 4 2  . 5 0 3  - . 5 9 5  

腳 滾 橋  2 . 6 7 ± 1 . 5  1 . 5 ± 0 . 7 0 7  . 1 6 6  1 . 0 4 1  

側 翻  1 . 4 5 ± 0 . 5 2 2  1 . 0 8 ± 0 . 2 8 9  . 0 0 0 *  2 . 1 3 5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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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使 用 「 雙 腳 擒 抱 」 次 數 ， 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2 ± 1 . 4 1 4 )顯 著 高

於 中 國 一 般 組 (M = 1 . 2 9 ± 0 . 4 8 8 )  T = 1 . 2 5 6， P＜ . 0 0 2。 使 用「 跪

姿 反 抱 」次 數，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2 ± 1 . 0 8 5 )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

(M = 1 . 2 6 ± 0 . 6 1 9 )  T = 2 . 7 5 1， P＜ . 0 0 6。使 用「 技 術 加 分 」次 數 ，

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5 3 ± 0 . 9 1 5 ) 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

(M = 1 . 0 9 ± 0 . 3 0 2 )  T = 1 . 5 3 6， P＜ . 0 0 5。 使 用 「 c l i n c h」 次 數 ，

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6 3 ± 0 . 9 5 7 ) 顯 著 高 於 中 國 一 般 組

(M = 1 . 1 3 ± 0 . 3 4 2 )  T = 1 . 9 6 7， P＜ . 0 0 0。 滾 橋 、 消 極 及 犯 規 因 為

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(如 表

4- 3 4 )。  

表 4 - 3 4、 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一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中 國 優 秀 組  中 國 一 般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單 腳 擒 抱  1 . 6 1 ± 0 . 6 0 8  1 . 7 3 ± 1 . 0 3 2  . 1 2 3  - . 4 2 1  

雙 腳 擒 抱  2 ± 1 . 4 1 4  1 . 2 9 ± 0 . 4 8 8  . 0 0 2 *  1 . 2 5 6  

跪 姿 反 抱  2 ± 1 . 0 5  1 . 2 6 ± 0 . 6 1 9  . 0 0 6 *  2 . 7 5 1  

場 外  2 . 1 1 ± 1 . 5 3  1 . 4 2 ± 0 . 6 6 3  . 0 7 2  2 . 2 3 6  

失 敗 得 分  1 . 5 ± 0 . 7 5 6  1  .  . 6 2 4  

技 術 加 分  1 . 5 3 ± 0 . 9 1 5  1 . 0 9 ± 0 . 3 0 2  . 0 0 5 *  1 . 5 3 6  

c l i n c h  1 . 6 3 ± 0 . 9 5 7  1 . 1 3 ± 0 . 3 4 2  . 0 0 0 *  1 . 9 6 7  

其 他  1 . 5 ± 0 . 7 0 7  1   1 . 0 0 0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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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在 所 有 五 分 動 作 中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F a l l未 達 顯

著 差 異 (如 表 4- 3 5 )， 而 擒 抱 摔 、 後 胸 摔 及 正 胸 摔 因 為 沒 有 出

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5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五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F A L L  1 . 7 3 ± 0 . 5 9 4  1 . 4 4 ± 0 . 7 2 6  . 4 6 5  1 . 0 6 2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    

 

    使 用 「 其 他 」 次 數 ， 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1 . 4 ± 0 . 5 4 8 )顯 著 高 於

台 灣 優 秀 組 (M = 1 )  T = - 1 . 4 4， P＜ . 0 0 0 (如 表 4 - 3 6 )， 抱 頭 摔 、

單 臂 摔 、 肩 車 摔 、 單 臂 外 捲 、 後 胸 摔 、 側 胸 摔 、 提 抱 摔 因 為

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6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三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擒 抱 摔  1 . 5 ± 1 . 0 8  1 . 5 6 ± 1 . 1 3  . 8 3 7  - . 1 1  

正 胸 摔  1 . 5 ± 0 . 5 7 7  1  .  1 . 1 5 5  

其 他  1  1 . 4 ± 0 . 5 4 8  . 0 0 0 *  - 1 . 4 4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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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使 用 「 滾 橋 」 次 數 ， 台 灣 優 秀 組 (M = 4 . 1 7 ± 2 . 6 9 1 )顯 著 高

於 中 國 優 秀 組 ( M = 1 . 6 7 ± 1 . 1 1 8 )  T = 2 . 6 8 4 ， P ＜ . 0 1 4 ( 如 表

4 - 3 7 )。頭 手 十 字 、單 腳 擒 抱、雙 腳 擒 抱 因 為 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

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7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兩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註 ： *p＜ . 0 5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頭 滾 橋  1  1 . 5 ± 0 . 7 0 7  .  - . 5 7 7  

滾 橋  4 . 1 7 ± 2 . 6 9 1  1 . 6 7 ± 1 . 1 1 8  . 0 1 4 *  2 . 6 8 4  

腳 滾 橋  1 . 6 ± 1 . 3 4 2  2 . 6 7 ± 1 . 5  . 4 7 4  - 1 . 3 2 0  

頭 手 鎖  1 . 2 5 ± 0 . 5  1  .  . 4 4 7  

側 翻  2 . 1 9 ± 1 . 2 2 3  1 . 4 5 ± 0 . 5 2 2  . 0 9 9  1 . 8 6 5  

其 他  1 . 5 ± 1 . 0 6 9  1  . 0 6 5  . 9 1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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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使 用「 跪 姿 反 抱 」次 數，中 國 優 秀 組 (M = 2 ± 1 . 0 8 5 )顯 著 高

於 台 灣 優 秀 組 ( M = 1 . 1 7 ± 0 . 4 0 8 ) T = - 1 . 8 1 7 ， P ＜ . 0 2 3  

(如 表 4 - 3 8 )。 滾 橋 、 消 極 、 失 敗 得 分 、 cl i n c h、 其 他 及 犯 規

因 為 沒 有 出 現 或 是 有 一 組 沒 有 數 據 所 以 無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表 4 - 3 8、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一 分 動 作 次 數 之 差 異  

 台 灣 優 秀 組  中 國 優 秀 組  顯 著 性  T值  

單 腳 擒 抱  1  1 . 6 1 ± 0 . 6 0 8  .  - . 9 7 9  

雙 腳 擒 抱  1  2 ± 1 . 4 1 4  .  - . 6 4 5  

跪 姿 反 抱  1 . 1 7 ± 0 . 4 0 8  2 ± 1 . 0 8 5  . 0 2 3 *  - 1 . 8 1 7  

場 外  1 . 3 6 ± 0 . 6 7 4  2 . 1 1 ± 1 . 5 3  . 2 4 5  - 1 . 5 2 4  

技 術 加 分  1 . 6 4 ± 0 . 9 2 9  1 . 5 3 ± 0 . 9 1 5  . 9 0 7  . 3 2 0  

註 ： * p＜ . 0 5       

 

四 、 討 論  

(一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有 效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兩 組 選 手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分 別 是 五 分 動 作 的 Fa l l、兩 分

動 作 的 側 翻 、 一 分 動 作 的 技 術 加 分 ， 這 些 動 作 從 結 果 得 知 台

灣 優 秀 組 皆 比 一 般 組 來 的 好。也 會 增 加 Fa l l 的 機 率，這 樣 會

更 容 易 贏 得 比 賽 。 角 力 比 賽 時 間 為 六 分 鐘 ， 但 是 在 比 賽 中 使

用 Fa l l 壓 制 的 動 作 可 以 直 接 結 束 整 場 比 賽，就 算 比 分 落 後 也

能 直 接 勝 利 ， 而 在 排 名 上 也 可 以 拿 到 最 高 的 積 分 5: 0， 在 比

賽 中 選 手 們 只 要 一 抓 到 機 會 就 會 嘗 試，就 因 為 在 比 賽 中 Fa l l

可 以 直 接 造 成 比 賽 的 勝 利 ， 所 以 優 秀 組 的 出 現 的 次 數 比 一 般

組 來 的 多 。 由 於 自 由 式 比 賽 可 以 攻 擊 全 身 比 賽 的 節 奏 快 ， 需

要 有 敏 銳 的 反 應 能 力 來 進 行 比 賽 間 的 任 何 動 作 ， 「 側 翻 」 就

是 個 典 型 的 需 要 快 速 反 應 能 力 的 動 作 ， 不 論 是 攻 擊 或 防 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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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， 動 作 中 反 應 過 來 的 第 二 動 作 讓 對 手 瞬 間 翻 身 得 到 兩 分 ，

在 數 據 中 優 秀 組 比 一 般 組 來 的 高 ， 所 以 看 得 出 來 此 動 作 在 比

賽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個 部 分 。 技 術 加 分 在 角 力 比 賽 中 是 攻 擊

成 功 後 持 續 控 制 住 對 方 在 危 險 狀 態 中 的 動 作 之 一 ， 也 是 需 要

有 良 好 的 控 制 能 力 ， 不 要 攻 擊 完 後 就 讓 對 手 逃 開 ， 控 制 的 好

無 形 中  

(二 )中 國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有 效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兩 組 選 手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分 別 是 五 分 動 作 的 Fa l l、三 分

動 作 的 擒 抱 摔 與 其 他 動 作 、 兩 分 動 作 的 側 翻 ， 一 分 動 作 的 雙

腳 擒 抱 、 跪 姿 反 抱 、 技 術 得 分 及 cl i n c h， 這 些 動 作 從 結 果 得

知 中 國 優 秀 組 皆 比 一 般 組 來 的 好 。  

    五 分 動 作 的 Fa l l、兩 分 動 作 的 側 翻 及 一 分 的 技 術 得 分 都

與 上 述 台 灣 優 秀 與 一 般 組 一 樣 的 情 況 ， 而 在 中 國 全 運 會 中 ，

三 分 動 作 的 擒 抱 摔 跟 其 他 動 作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，「 擒 抱 摔 」

是 自 由 式 角 力 攻 擊 動 作 中 最 基 本 的 動 作 之 一 ， 擒 抱 對 方 的 身

體 或 雙 腳 衝 倒 造 成 雙 肩 著 地 ， 在 中 國 優 秀 組 比 一 般 組 次 數 還

來 的 多 ， 證 明 了 擒 抱 摔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動 作 ， 擒 抱 摔 的 技 術 及

使 用 時 機 好 的 話 就 增 加 比 賽 中 奪 勝 的 機 會 。 角 力 攻 擊 動 作 當

中 有 許 多 未 命 名 的 動 作 ， 在 比 賽 中 只 要 站 立 時 使 用 任 何 動 作

造 成 對 手 瞬 間 雙 肩 著 地 就 是 可 得 三 分 ， 所 以 「 其 他 」 的 次 數

也 非 常 多 。 一 分 動 作 的 雙 腳 擒 抱 是 以 擒 抱 摔 的 動 作 攻 擊 但 未

能 直 接 使 對 手 雙 肩 著 地 後 繞 到 背 後 抱 腰 得 分 ， 能 完 成 此 動 作

需 要 被 對 手 防 禦 後 持 續 向 前 才 有 機 會 得 分 ； 跪 姿 反 抱 是 屬 於

防 禦 型 動 作 ， 被 對 手 攻 擊 後 還 沒 完 全 控 制 時 立 刻 轉 身 控 制 得

分 ， 而 抱 到 腰 後 還 能 連 續 使 出 滾 橋 動 作 進 而 得 到 更 多 的  

分 數 ； cl i n c h 是 強 制 擒 抱 的 意 思 ， 中 國 全 運 會 使 用 的 20 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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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規 則 如 果 回 合 中 時 間 到 雙 方 0 比 0 的 話 要 進 行 強 制 擒 抱 ，

只 有 有 一 方 得 分 就 贏 得 該 回 合 ， 而 中 國 全 運 會 中 由 於 選 手 間

實 力 伯 仲 之 間 ， 所 以 常 時 間 到 還 未 得 分 ， cl i n c h 的 規 則 就 是

要 讓 消 極 選 手 獲 得 處 罰，讓 積 極 的 選 手 具 有 攻 擊 的 機 會 (蔡 勝

良、張 聰 榮，20 0 6 )  ，能 把 握 住 cl i n c h 的 時 機 就 能 贏 得 比 賽。

在 角 力 比 賽 中 只 要 有 一 方 消 極 不 攻 擊 ， 裁 判 會 暫 停 比 賽 口 頭

警 告 ， 警 告 後 再 沒 積 極 攻 擊 ， 就 會 判 消 極 的 一 方 犯 規 警 告 ，

而 對 方 得 一 分 ， 而 在 中 國 全 運 會 中 完 全 沒 有 犯 規 的 出 現 ， 經

研 究 者 在 現 場 觀 察 後 發 現 ， 因 為 中 國 全 運 會 跟 奧 運 會 一 樣 四

年 一 屆 ， 但 中 國 當 局 把 全 運 會 看 的 比 奧 運 會 還 重 要 ， 而 導 致

比 賽 中 裁 判 不 敢 判 犯 規 ， 盡 量 讓 選 手 自 己 得 分 ， 雖 然 這 樣 算

是 違 背 了 比 賽 規 則 ， 但 這 樣 也 讓 落 後 的 選 手 能 更 積 極 的 搶

攻 ， 比 賽 節 奏 更 加 緊 湊 ， 讓 比 賽 更 有 可 看 性 。  

(三 )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中 國 優 秀 組 有 效 得 分 動 作 之 差 異  

    兩 組 選 手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分 別 是 三 分 動 作 的 其 他 、 兩 分

動 作 的 滾 橋 、 一 分 動 作 的 跪 姿 反 抱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其 他 及

跪 姿 反 抱 兩 個 動 作 是 中 國 組 比 台 灣 組 次 數 還 多 ， 滾 橋 則 是  

台 灣 組 優 於 中 國 組 。  

    其 他 動 作 及 跪 姿 反 抱 兩 個 動 作 在 上 述 結 果 中 有 討 論 到 ，

要 完 成 這 些 動 作 需 要 有 良 好 快 速 的 反 應 能 力 ， 也 顯 現 出 中 國

選 手 在 攻 擊 失 敗 後 不 會 因 失 敗 而 停 止 動 作 而 是 能 快 速 的  

反 擊 ， 這 也 是 台 灣 選 手 可 以 去 學 習 的 地 方 。 而 台 灣 選 手 的 滾

橋 動 作 次 數 明 顯 高 於 中 國 選 手 ， 以 筆 者 在 現 場 觀 察 所 以 比 賽

後 發 現 ， 或 許 是 因 為 台 灣 優 秀 組 與 一 般 組 實 力 有 差 距 ， 角 力

運 動 在 台 灣 並 不 是 熱 門 運 動 ， 有 些 縣 市 參 賽 的 選 手 還 是 練 柔

道 ， 所 以 摔 的 技 巧 比 較 熟 悉 ， 但 滾 橋 這 種 屬 於 跪 趴 於 地 板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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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 擊 動 作 ， 而 地 板 的 動 作 在 角 力 運 動 中 難 度 較 高 ， 需 要 經 過

專 業 角 力 訓 練 才 能 了 解 此 動 作，所 以 才 會 造 成 此 現 象 的 發 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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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 結 論 與 建 議 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 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想 深 入 探 討 國 內 選 手 與 中 國 選 手 兩 者 比 賽

得 分 內 容 有 何 差 異 之 處 ， 以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

男 子 自 由 式 及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

男 子 自 由 式 比 賽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經 由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

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後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:  

一 、  中 國 全 運 會 因 為 有 資 格 賽 各 單 位 競 爭 激 烈，所 以 各 代 表

對 人 數 都 分 布 較 平 均，沒 有 一 個 單 位 可 以 取 得 優 勢 性 的

勝 利 ； 而 台 灣 全 運 會 參 賽 單 位 人 數 不 一 ， 獎 牌 較 集 中 在

固 定 幾 個 有 專 業 訓 練 角 力 運 動 的 縣 市 。  

二 、  以 不 同 組 別 來 比 較 不 同 分 值 動 作 的 差 異 來 看，優 秀 組 任

何 分 值 動 作 都 會 優 於 一 般 組，證 明 了 角 力 是 個 需 要 積 極

得 分 的 運 動。而 台 灣 優 秀 組 的 選 手 最 常 使 用 兩 分 動 作 去

贏 得 比 賽，因 為 新 規 則 中 以 站 立 姿 勢 攻 擊 對 手 跪 趴 在 地

板 後 可 得 兩 分 ， 使 兩 分 動 作 大 幅 增 加 ； 而 中 國 優 秀 組 的

一 分 動 作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，因 為 中 國 全 運 會 選 手 實 力 相

當 接 近 ， 需 要 靠 強 制 攻 擊 來 決 定 勝 負 。   

三 、  以 不 同 組 別 來 比 較 不 同 得 分 動 作 的 差 異 來 看， 兩 賽 會 優

秀 組 F a l l、側 翻 與 技 術 加 分 動 作 都 顯 著 高 於 一 般 組，F a l l

動 作 是 比 賽 中 可 以 直 接 決 定 勝 負 且 最 重 要 的 動 作；做 出

側 翻 動 作 需 要 良 好 的 反 應 能 力，在 比 賽 中 因 為 無 法 預 測

對 方 下 一 步 動 作 所 以 需 要 上 述 的 能 力；技 術 加 分 需 要 有

良 好 控 制 對 手 的 技 巧 ， 持 續 進 攻 的 心 態 才 能 完 成 。 其 他

動 作 、 跪 姿 反 抱 在 中 國 優 秀 組 顯 著 高 於 台 灣 優 秀 組 ， 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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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攻 擊 動 作 有 許 多 未 命 名 的 動 作，只 要 站 立 時 使 用 任 何

動 作 造 成 對 方 瞬 間 雙 肩 著 地 就 可 得 三 分，跪 姿 反 抱 是 瞬

間 轉 身 控 制 對 手 的 動 作 ； 而 滾 橋 是 是 台 灣 優 於 中 國 ， 滾

橋 的 攻 守 在 角 力 運 動 中 難 度 較 高 的 技 巧，台 灣 全 運 會 有

些 選 手 沒 有 受 過 專 業 角 力 訓 練 ， 所 以 造 成 此 現 象 的 發

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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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一 、  本 次 研 究 只 針 對 1 0 2 年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角 力 男 子 自

由 式 及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男

子 自 由 式 之 比 較 ， 建 議 之 後 的 研 究 可 以 設 定 台 灣 國 、 高

中 全 國 賽 前 三 名 之 優 秀 選 手 做 至 少 四 年 的 長 期  

比 賽 追 蹤 ， 紀 錄 選 手 得 分 狀 況 及 得 分 動 作 ， 並 蒐 集 分 析

國 外 優 秀 選 手 比 賽 技 戰 術 及 訓 練 內 容，去 學 習 國 外 優 秀

選 手 的 優 點 以 提 升 自 己 的 實 力 。  

二 、  台 灣 選 手 過 去 最 為 人 詬 病 的 就 是 攻 擊 次 數 少 又 單 調，建

議 教 練 訓 練 時 教 導 選 手 多 點 不 同 的 攻 擊 動 作，用 不 同 的

動 作 連 貫 搭 配 攻 擊 可 以 使 對 手 措 手 不 及 防 守，勇 於 嘗 試

三 分 或 是 五 分 的 大 動 作 來 增 加 自 己 領 先 的 分 數 。  

三 、  台 灣 全 運 會 得 牌 單 位 都 是 長 期 發 展 角 力 運 動 的 縣 市 ，  

縣 市 內 都 有 專 任 角 力 運 動 教 練 在 各 單 位 訓 練 選 手 學 習

最 新 角 力 技 術，而 有 些 縣 市 只 能 以 柔 道 技 術 來 參 加 角 力

比 賽 ， 這 不 是 長 久 之 計 ， 因 為 台 灣 每 年 角 力 比 賽 少 之 又

少，角 力 在 每 年 學 生 運 動 最 重 要 的 全 中 運 及 全 大 運 都 不

屬 於 必 辦 項 目 ， 所 以 有 些 縣 市 並 不 重 視 ， 但 角 力 在 奧 運

會 一 共 有 1 8 面 金 牌 ， 而 分 量 級 的 角 力 比 賽 也 很 適 合 亞

洲 人 參 加 ， 希 望 各 縣 市 體 育 局 能 增 聘 角 力 專 任 教 練 ， 使

全 台 灣 角 力 水 準 提 升 ， 進 而 創 造 更 好 的 比 賽 佳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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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十 一 、 2 0 1 3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第 十 二 屆 運 動 會 角 力  

項 目 男 子 自 由 式 第 七 量 級 賽 程 表  

 

 

 


